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宏仁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陳正斌 

            謝鵬翔 

被  上訴人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秀美 

            蔡榮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

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及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十四

日起、被上訴人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

八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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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肆佰玖拾萬捌仟

元為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

佰肆拾捌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得經他造同意後，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之意旨即明。上訴人於原審時，原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1條及第10條、第7

條第1項及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下分別逕稱國票證券公司、國票期貨公

司，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29

萬4,148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依其與國票期貨公

司於民國108年6月11日簽訂之受託契約（下稱系爭受託契

約）第17條第1項、第4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等規定為

請求權基礎，為同一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7至29

頁）；另追加主張因國票期貨公司未於109年3月13日開盤時

即時執行代沖銷義務，致伊受有損害等情，依系爭受託契約

第1條及第17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追加備

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

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

上訴人翌日起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7頁、卷㈡第263頁）。

以上關於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追加，均為被上訴人所

同意（見本院卷㈡第8至9頁），依上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前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期貨交易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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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因109年3月12日台指

期貨盤中大幅走跌，伊原本預備砍倉，但經詢問國票證券公

司（即國票期貨公司之交易輔助人）員工屠莉莉如何增加帳

戶權益數，屠莉莉推薦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抵繳金額

為股票市值之6成等語後，伊認以伊當時持有宏達電股票500

張、TPK股票7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總市值1,899萬7,000

元，可抵繳6成之金額應為1,139萬8,200元，因此決定採

行，並於同日下午3時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簽署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約定書（下稱系爭抵繳約定書），及提

出系爭股票辦理抵繳。詎屠莉莉於翌日上午8時45分許，即

以電話通知伊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低於30%，隨後又於同日

上午8時58分許通知伊已強制砍倉，並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

329元，伊事後始知得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係以市

值之7成計，且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比率不得超過50%，故

系爭股票之市值雖有1,899萬7,000元，但僅能抵繳當時結算

保證金之一半即450萬元，而非以系爭股票總市值6成計之1,

139萬8,200元。伊因被上訴人應告知而未告知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之上限，致誤認以系爭股票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足

以支應大盤漲跌，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否則

伊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

戶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及無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

29元，而不致受有以上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爰擇一

依金保法第11條、第10條、第7條第1項、第3項、系爭受託

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第2項、

第224條、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

法第56條第4項、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2項及金保法第

10條規定）、第188條等規定；並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

項、民法第185條規定為連帶責任之依據，先位聲明請求被

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

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原告潘

秀文受敗訴判決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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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範圍，茲不贅述）。

　㈡倘認上開請求為無理由，然依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期交所）106年4月13日臺期結字第10603002750號函

（下稱期交所2750號函）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編號CA-213

20（下稱CA-21320內控規範）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系爭帳戶

風險指標低於30%時，即應執行代沖銷（即強制平倉），此

屬類公法義務，無裁量餘地，而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一

開盤即上午8時45分，風險指標即僅有21%，本應即執行代沖

銷，被上訴人卻遲至同日上午8時58分13秒始實際執行代沖

銷，違反上開規定，致伊受有差額之損害計306萬4,200元。

爰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第17條第1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5項規定、期

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追加備位起訴聲明請

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

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均以：

　㈠就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上訴人為免其帳戶於109年3月13日

開盤後之風險指標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故於同年月12日

盤後至次日開盤前，催促屠莉莉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有價證

券抵繳保證金事宜，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該日

下午當面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

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且兩造所簽訂之系爭

抵繳約定書第1條亦載明「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

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屬該約定書之一部分，上訴人自不得

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縱認未告知，亦不影響上訴人始終均

係不想賣出，而無任何欲自行砍倉之意思，故其受有損害，

實係出於其錯誤之投資決定，不能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退

步言，即使依上訴人所主張抵繳無上限之情況進行設算，其

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上午9時27分低於30%，

倘於該時間始為砍倉，上訴人將多損失389萬4,100元，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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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有以其他資金追繳保證金，則時至3月18日結算日，

其所持有之期貨商品將繼續大跌至9,264點，損失將更加

重，顯見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間不具因果關

係。又上訴人主張之損害金額亦有不當，其帳戶之權益數

額，並非其於砍倉時即可取回之款項，實際數額係依市場成

交價而定，可能更高或更低，本件應由上訴人證明其確有下

單，始可能以該時點取價計算。況上訴人催促被上訴人迅速

為其辦理抵繳，又未曾就抵繳規則提出疑問或請求說明，就

其所受損害之發生亦有過失。

  ㈡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代為沖銷係期貨商用以保護自

己之權利，本非對上訴人應為之義務，且其係依期交所2750

號函之要求，先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

通知上訴人為盤中高風險帳戶，再於8時51分49秒以電話通

知上訴人風險指標只有26，低於30要砍倉，惟因上訴人仍未

補足保證金，故國票期貨公司於數分鐘後之8時58分13秒依

規定執行代沖銷，乃屬合理作業時間，並無違反法令可言。

況於其執行代沖銷前，上訴人亦得隨時自行下單砍倉，上訴

人未自行砍倉，應自負盈虧，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

因果關係。縱有賠償責任，差額亦為217萬8,900元，而非上

訴人所主張之306萬4,200元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並為前述訴訟標的之追加，於本院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

及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備位起訴聲明：㈠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

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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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417至419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系爭期貨帳

戶，並簽訂系爭受託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68至296頁）。

  ㈡上訴人自109年2月6日起至同年3月12日止，以電子下單方式

買賣期貨商品（詳如原審卷㈠第154至172頁所示）。於109

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系爭帳戶共留倉計「TPK-KY期

貨」50口、「穩懋期貨」5口及「台指期貨」102口（下合稱

系爭期貨商品），系爭期貨商品之結算日為109年3月18日，

系爭期貨商品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未沖銷期貨

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

原始保證金為1,226萬6,950元、維持保證金為937萬760元、

超額/追繳保證金為-85萬4,131元。上訴人已於109年3月13

日收受109年3月12日、109年3月13日買賣報告書。

  ㈢上訴人與國票證券公司之營業員屠莉莉自109年3月12日10時

12分35秒起至同年月13日12時12分42秒間，有如原審卷㈠第

232至266頁所示之對話紀錄（備註：原審卷㈠第244頁「客

（即上訴人）：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

久，『我可沒錢匯過去』」之譯文應修正為「客：我要去看

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準備一點錢匯過去

好了』」）。

　㈣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5時許，親自至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

公司向國票期貨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並簽立

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

同意書（見原審卷㈠第324至328頁）。

  ㈤上訴人分別於109年3月13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自上

訴人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

國票期貨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以辦理系爭期

貨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國票期貨公司於同日14時6

分30秒，將系爭股票匯回上訴人集保帳戶。

  ㈥國票期貨公司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至

上訴人留存之手機通知盤中高風險帳戶；屠莉莉於同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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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時51分49秒再以電話通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為26，

低於30要砍倉。嗣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8分許，因系爭

期貨商品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30%，國票期貨公司代為沖銷

系爭期貨商品，於當日期貨交易收盤時，上訴人無未平倉部

位，當日期貨平倉損益為-3,251萬1,900元、未沖銷期貨浮

動損益為0元、權益數為-388萬1,329元，上訴人並遭追繳保

證金388萬1,329元，其已於109年3月17日繳納。

五、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

金之評價價值（即折扣比率）、上限等重要內容，致其誤認

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

因而受有原帳戶權益數及因遭強制平倉追繳保證金合計1,52

9萬4,148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

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

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

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

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

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

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

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

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

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定有明文。又依前揭第10條第

3項授權主管機關制定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說明及揭露辦

法)第7條、第9條規定，其說明及揭露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

表達，並應留存相關資料。

　㈡本件上訴人與國票期貨公司簽訂系爭受託契約，委託國票期

貨公司從事期貨商品交易，國票期貨公司再以國票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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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期貨交易輔助人；而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

定，國票證券公司代理國票期貨公司執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

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各款業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系爭受託契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82至284

頁）。足認國票期貨公司就其提供之金融服務，對上訴人應

負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之說明義務，倘國票

期貨公司或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即國票證券公司有因違反上開

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國票期貨公司即應依金保法

第1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票證券公司亦應依系爭受託

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賠償 。

　㈢上訴人主張其委託國票期貨公司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作業時，被上訴人事前未充分告知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等

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詢問

關於風險指數為76之意思，營業員屠莉莉告知若低於30公司

即會全剁掉（即強制平倉），請上訴人存放多一點錢至系爭

帳戶；同日13時32分許，上訴人又致電主動詢問，若以股票

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錢最快何時會下來，屠莉莉答覆一

定是明天，且無法確保能否趕上隔日第一批送件（即上午8

點前），上訴人表示以當時期貨的跌勢擔心來不及後，屠莉

莉遂稱「還有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因為期貨有沒有，

你可以拿現貨來押。」、「（什麼現貨？拿股票？）拿股票

來押，來嘟（即台語「來抵」之意）、來嘟，可以把你的期

貨維持率提高。」，上訴人聽聞後旋即表示同意，並於同日

15時14分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作業，當場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

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並於翌日8時8分26秒、8時1

1分24秒先後自其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

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

證券抵繳保證金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間之電話錄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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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

系爭抵繳約定書、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2紙及期貨相關

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可稽（分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卷

㈡370至380頁、卷㈠第324至328頁、第332至334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前揭不爭執事項㈢㈣㈤）。足見上訴人主張

其原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

決定採行等語，應屬可信。準此，被上訴人提供上訴人以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建議，進而與其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

前，依上說明，自應向上訴人充分說明該項抵繳作業之重要

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方得謂已盡其說明義務。

　2.又依110年3月26日修正前之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第3條第2項規定：期貨商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其有價證券種類，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其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下稱

抵繳比例）由本公司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見本

院卷㈡第424頁)。再依108年3月28日修正施行之期交所結算

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2-3條規定：本公司辦理股票抵繳

保證金作業，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

證券市場收盤價，以30%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見本

院卷㈡第425至426頁）；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以103年7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25389號函發布之

核定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金之抵繳標的第3條規定：期貨

結算會員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不得

超過50%（見本院卷㈡第433頁）。可知依當時有效之法令，

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係按股票市值之7成

為評價價值，且可抵繳之金額，不得超過應繳結算保證金總

額之一半。衡諸以上內容，涉及金融消費者得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之實際數額計算，對其風險評估、利弊盈虧至關重

大，當屬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契約重要內容無誤，被

上訴人於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自應予告知。

　3.惟觀諸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起，至同日15時1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分許上訴人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抵繳作業

前，與上訴人間之所有對話內容，均未見屠莉莉曾告知上訴

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最多僅得抵繳「應繳結算保證金

總額之一半」（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甚且由其關於

評價價值，尚錯誤告知為「直接拿，打6折喔」、「一律打6

折喔」，而非正確之7折以觀，可見屠莉莉對該抵繳作業相

關規則並非熟悉，堪信上訴人主張屠莉莉於電話中均未告知

上開抵繳上限一情非虛。被上訴人對此亦始終無何否認，益

徵其實。

　4.再查，綜觀國票期貨公司與上訴人訂定之系爭抵繳約定書之

完整內容，亦無任何關於上述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之記載。

被上訴人雖以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甲方（即上訴人）

以有價證券辦理抵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應依期交所『期

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等語（見原審卷㈠第324頁），作為其已盡說明義務

之證明。然查，系爭抵繳約定書並未將上開作業要點列為契

約附件，且依前所述，關於有價證券抵繳之種類、評價價值

及抵繳上限等重要事項，亦未直接規範於上開作業要點之

中，須逐一參照其他子法或行政函釋，始可得知悉（詳如前

開2.所載），則依通常客觀情形，對於一般不具期貨專業或

法律專業之金融消費者而言，實無從期待僅憑上開概括條

款，其於訂定契約前，即應可得知悉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

相關規則。是以，縱使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業已記載如

上，亦顯不符合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說明及揭露辦法

第7條所定其說明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

他方式為之」或「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之要求。被上訴人

以此抗辯其事前已充分告知上訴人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云

云，實不足取。

　5.被上訴人又辯稱：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000年0

月00日下午親自向上訴人口頭說明，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

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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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及揭露辦法第9條規

定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說明之經過，提出留存之資料

以實其說。而查，被上訴人雖提出該日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

公司櫃臺錄影畫面截圖6張為證（見原審卷㈡第370至380

頁），但依該等畫面截圖，至多僅足以證明上訴人當日確有

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全程約有1小時，且過

程中曾與屠莉莉、吳文群2人交談等情，惟雙方談論內容究

竟為何，屠莉莉或吳文群有無清楚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之上限，尚無從得知，被上訴人徒憑上訴人時間如此充裕，

衡情就攸關自身權益之抵繳評價價值、上限等相關規定應已

問妥云云，顯屬臆測之詞，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又舉上訴人

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1分許之電話錄音譯文，

屠莉莉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只有26時，上訴人質疑

「有算質押了嗎」，屠莉莉再告知「有算進來啦，你質押進

來只能保證金的一半阿，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

後，上訴人均無提出任何質疑，當天雙方後續通話中，仍未

表示異議乙情（見原審卷㈠第256至257頁），辯稱可見上訴

人早已知悉抵繳上限為保證金之一半云云，惟細繹上開8時5

1分許之對話內容，上訴人經屠莉莉告知風險指標僅有26

時，即曾先質疑「我押進去怎麼會有26」（真意應為怎麼會

僅有26）、「應該你看有算質押了嗎」等情，可見其當時係

認知與其內心預期有落差，而屠莉莉回覆「質押進來只能有

保證金的一半阿」等語時，旋即有電話插撥，故屠莉莉表示

「我先接一下插撥」，上訴人方稱「恩」，後續該通電話即

中斷，自難認上訴人當時係因明知有價證券抵繳上限僅為結

算保證金之一半，故而未表異議；至當日後續對話，雙方雖

僅就應追繳之保證金數額及系爭股票能否領回等問題進行討

論，而未就抵繳上限予以爭執，然衡諸當日上訴人遭強制平

倉，事發突然，且其於第一時間尚未能釐清實際抵繳金額若

干、風險指標如何計算等節，則其未予即時反映，亦不足以

推論其係因主觀上已然知悉方未予爭執。此外，被上訴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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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闡明後，仍未能提出其他佐證（見本院卷㈡第248

頁），所辯自難予採信。

  6.況依前所述，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係指充分說明，即應

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程度為必要，並非凡以有說明即

足。依上訴人所提出其與屠莉莉、吳文群事後於109年3月16

日對話錄音譯文所示，吳文群曾自陳：我有當面告訴你說，

這是7折打一半，我有告訴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講的時

候你沒聽到，我不知道，我只有簽完字我就走了；我就是負

責跟你說大概，最後會有莉莉跟你說等語（見原審卷㈢第

9、40頁）；於109年4月22日之對話中另稱：我自己不確定

有沒有講結算這兩個字、其實莉莉沒有跟你講到這一塊，電

話錄音也沒有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47、148頁）；屠莉莉則

於109年3月28日與上訴人之對話中表示：(莉莉我問你，你

那時候不知道這個質押進去只能夠3.5%嗎？)我沒有，沒有

那個腦袋算3.5趴，只知道7折的一半，結算保證金的一半，

我沒有算；那時候她（指吳文群）說會打7折，結算保證金

的一半的時候，我也是聽過去，我也沒有想過我要算一下等

語(見原審卷㈢第49、51頁)。互核以上二人之說法，可知縱

使如吳文群自稱其有當面向上訴人告知股票7折打一半等

語，語意亦非明確，當天復未進行試算，亦難以確認上訴人

以系爭股票可得抵繳之具體情形，自難遽認吳文群已充分向

上訴人說明上開抵繳規則。

　7.基上，上訴人依其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之電話錄音譯文

及系爭抵繳約定書等，主張被上訴人與其訂定該抵繳約定書

前，未充分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及可抵繳上

限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等重要契約內容等情，洵非無

據；被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依法應留存之證明，空言吳文群已

當面告知上訴人上情云云，所辯尚不足採。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亦以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

事前確有充分說明及揭露前揭重要契約內容，而認定國票證

券公司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該中心109年度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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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70號評議書可考（見原審卷㈠第48至60頁），可資參

照。

　㈣按金保法第11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違反第10條規定，致金融

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

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

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

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本件被上訴人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

條規定情事，既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欲主張免責，即應證明

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惟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時，原

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

採行等情，業如前述，堪信上訴人主張其事前並不瞭解該制

度之相關規定等語非虛。

　2.再依上訴人原本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所詢

問之重點為錢何時下來、能否趕在翌日第一批作業時送出申

請單；及上訴人依屠莉莉建議決定改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後，該日下午仍一再向屠莉莉確認翌日上午一開盤時是否即

可辦妥抵繳作業（上訴人口述時誤稱為質押），並多次向屠

莉莉詢問其權益數，及表達其對大盤持續走跌之擔憂等情，

有上訴人與屠莉莉之電話錄音譯文可考（見原審卷㈠第232

至250頁）。可知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時，已預見隔日開

盤後指數可能崩跌，倘不能盡早於隔日上午開盤時即增加其

帳戶內之保證金數額，可能於隔日盤中即遭強制平倉。故在

此情況下，以一般理性投資人之判斷，當不能排除在資金無

法即時到位時，選擇自行提前平倉以阻止風險擴大之可能

性。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

項借貸時，既仍對於款項何時下來一事有所顧慮，則衡情其

當時應非無考慮以其他方式籌資，甚或選擇提前自行平倉之

可能。並參酌系爭股票當時市價總值1,899萬7,000元，此為

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則倘以屠莉莉

當時口頭告知上訴人之抵繳係打6折計算，而未有抵繳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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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上訴人主觀上預期系爭股票可抵繳之保證金數額將高

達1,139萬8,200元（1,899萬7,000元×0.6＝1,139萬8,200

元），此與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時結算保

證金為900萬3,000元（見本院卷㈠第427頁），故依前揭規

定，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數額上限僅有約450萬元，差額

近690萬元，顯然相去甚遠，以上訴人當時持有台指期貨102

口，每點之契約價值為200元，即每下跌1點，影響即為2萬

0,400元計算，則上開保證金之差額，對於大盤下跌之支撐

力道即可能差距有338點之多，自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之理

性判斷甚明。換言之，若非屠莉莉在上訴人尚未決定時，主

動建議可以股票抵繳保證金，且誤未告知抵繳有上限，即為

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一事，致上訴人憑藉上開錯誤資訊，

而決定採行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以上訴人109年3月12日

收盤時帳戶內權益數尚有1,141萬2,819元，並未全部虧損殆

盡，而當時國內外股市連日崩跌，可預測翌日行情亦不甚樂

觀等客觀情狀，尚無法認為上訴人主張其於接受屠莉莉建議

前，原本即有考慮自行平倉，以降低損失之可能性乙節，純

屬虛構，是以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誤信屠莉莉上開建議，選擇

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致未於上開時間自行平倉，因而受

有無法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

戶之清算值），及事後遭追繳保證金之損害等情，並非全然

無憑。被上訴人否認上開損害與其行為有關，依上說明，即

應由被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始終未表示有要平倉，否則隨時可以

下單云云，惟上訴人究竟有無此意思，乃隱藏於其內心，縱

未表示於外部，亦不能否定其內心無此想法，前揭抗辯顯不

可採。被上訴人又謂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權益數僅

剩1,141萬2,819元，次日上午8時45分開盤時，因系爭期貨

商品跌價跳空，權益數已成-191萬3,981元，可證上訴人損

害發生之原因，係因其自身對於系爭期貨商品之投資錯判價

格趨勢，與伊有無告知抵繳上限無關云云，然查系爭期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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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縱使價格一路走跌，倘若上訴人有機會能於損害擴大以

前，自行平倉予以停損，相較於繼續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而

在價格更低時遭強制平倉而言，仍可有效減少損害之金額，

不能謂為未因此受有損害，以國內期貨收盤時間為13時45

分，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告知

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因而決定採行等情，有被上訴人

自行製作之前揭電話錄音譯文可考，尚難遽認即使屠莉莉未

告知上開錯誤資訊，上訴人亦必然無法先行平倉而得以避免

受有本件嗣後遭強制平倉所生之損害。

　4.再者，被上訴人雖以：縱使依上訴人主張，有價證券抵繳保

證金以6折計，且沒有抵繳上限之方式進行設算，系爭帳戶

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9時27分時成為29.87%，因

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倘本件於斯時砍倉，則上訴人將再

多損失389萬4,100元(試算式詳如本院卷㈠第427至429頁)，

否定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與其上開錯誤告知之行為有關云

云。惟查上訴人係主張倘其事前知悉正確抵繳上限，即不會

委託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會選擇自行平倉，業如

前述，是被上訴人以其錯誤告知之結果，推論上訴人反而會

因此虧損更多云云，乃導果為因，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再以

系爭期貨商品原定於109年3月18日到期結算，倘非因其及早

砍倉，上訴人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至到期日時，損失亦僅會加

劇一節，依上所述，所辯亦顯無理由。至上訴人於原審言詞

辯論期日中，雖回覆原審法院稱「（當天若陳宏仁沒有被砍

倉，陳宏仁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是。......陳宏仁如

果沒有被砍倉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等語（見原審卷㈡第

72頁），惟該問題之前提係建立於倘若109年3月13日未遭強

制平倉之假設上，與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損害係其未能提前自

行平倉之事實假設，並不相同，且上訴人隨後亦表明「我原

本是要砍倉，後來屠莉莉跟我說只要拿股票來抵押，就不會

被砍倉」等語明確，此有該日筆錄可稽（見同上頁），故被

上訴人執此抗辯足見上訴人並無砍倉之意思云云，要與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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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真意不符，洵無可取。　

　5.是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前述未充分說明之情事，與上訴人因

誤信而未選擇自行平倉，因此所受之損害（詳後述）間，應

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復未能證明上訴人未提前選

擇自行平倉，乃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則上訴人依金保法

第11條規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賠償；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

第4項約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之期貨輔助交易人國票證券

公司就其代理執行有關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

則第3條第1項第4款「通知期貨交易人繳交追加保證金」業

務所生之上開損害，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賠償責任，均屬

有據。

　㈤損害賠償額：

　1.又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

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

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

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

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

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

照）。

　2.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抵繳上限，致伊誤

信而未能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業經認定如前。據

此，上訴人主張其倘能即時自行平倉，即可取回109年3月12

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

2,819元，亦不會於隔日因強制平倉而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

329元，故以上開兩項損害，作為本件請求賠償額之根據等

語；被上訴人則辯稱：以109年3月12日當日之結算價計算，

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確有1,141萬2,819元，但不代表砍倉時

上訴人即可取回這些金額，實際要依市場之成交價而定，可

能更高或更低等情（見本院卷㈡第11頁）。經核被上訴人前

揭抗辯固非無據，即上訴人因自行砍倉可取回之數額，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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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筆期貨商品於市場上實際成交時之價格決定，而非逕以預

估之權益數而定，然本件上訴人已證明其確實因被上訴人未

充分說明而受有不能提早自行平倉之損害，僅因其客觀上並

無下單指示平倉之事實，而不能證明實際受損害之金額，依

上規定，自應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3.觀諸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本日餘額為

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

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有系爭帳戶該日買賣報告書

可稽(見原審卷㈡第58至61頁），佐以期交所以111年9月16

日台期結字第1110002804號函覆之名詞彙整表中，記載前開

「本日餘額」係指當日帳戶餘額，不含部位損益；「未沖銷

期貨浮動損益」為未實現期貨商品之損益淨額（見原審卷㈢

第263頁）；「權益數」則為帳戶之淨值，含期貨部位損益

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及被上訴人自陳：上開買賣報告書內

所載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意指系爭期貨商品當日尚

未沖銷，依當日收盤時期交所結算價計算後之損益金額，

「權益數」則為當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本日餘額與未沖銷期

貨浮動損益合計後之金額，表達投資人當時資產，本件即為

當時上訴人系爭帳戶內資產之總價值。易言之，如上訴人當

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將所有系爭期貨商品平倉，將

產生「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欄之虧損即-1,722萬7,800

元，該虧損應自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扣除，故餘額即權

益數欄所示之1,141萬2,819元可表達上訴人當時期貨帳戶之

總資產等情（見原審卷㈢第191至193頁）。足認上訴人主張

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1,141萬2,819元

作為其如於該日收盤時自行平倉，所可取回之資產數額，並

無不當。惟查上訴人係於該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建議以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事實，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至早可能

下單平倉之時間，約略亦為該日收盤前1、2分鐘，衡諸下單

後通常尚需一段時間，始能實際成交，則本院參考期交所11

3年2月7日台期監字第1130000308號函覆本院關於000年0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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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即15時至15時59分59秒）台股期貨20

2003到期契約之每筆成交資料，由該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內

之交易量以觀（見本院卷㈡第177至216頁），認本件如於收

盤時下單應可於1小時內陸續成交，故本件以000年0月00日

下午開盤後1小時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即10,337點（該

回函說明三參照），作為上訴人於收盤前下單平倉其所有台

指期貨102口後損益之計算基礎，應堪認允當。準此，以上

開買賣報告書所載「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係以該日收盤後

期交所公布之結算價即10,362點計算，則若依同日下午開盤

後1小時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10,337點計算，差額即為25

點，再以上訴人實際持有台指期102口計，則相較於收盤時

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以盤後1小

時內成交之期貨平倉虧損即應再增加51萬元【計算式：（00

000-00000）×102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51萬

元】；至於上訴人持有TPK-KY期貨共50口、穩懋期貨5口部

分，則參考上開兩檔期貨品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價分別為3

8.5元、212.5元，相較於109年3月12日之結算價分別為42.1

5元、236元（見原審卷㈢第245、247頁），可能之平倉虧損

將各自擴大為3萬6,500元【計算式：（42.15-38.5）×50口×

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3萬6,500元】、2萬3,500

元【計算式：（236-212.5）×5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

規格）＝2萬3,500元】。是以上訴人倘非屠莉莉告知可以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係於該時下單平倉系爭期貨商品者，

其因此可取回之資產應為1,084萬2,819元（計算式：109年3

月12日系爭帳戶「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

貨浮動損益」-1,722萬7,800元－51萬元－3萬6,500元－2萬

3,500元＝1,084萬2,819元)。另再加計本件上訴人如自行平

倉，即不致於翌日遭強制平倉而須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

元，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共計1,472萬4,148元（計算

式：1,084萬2,819元＋388萬1,329元＝1,472萬4,148元），

堪予認定。且本院徵詢被上訴人之意見後，被上訴人亦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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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於無法得知實際損害金額之情況下，並無更好之計算方

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㈡第121頁），附此敘明。

　4.從而，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無法取

回如其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後系爭帳戶內之資產價值1,

084萬2,819元，及因遭強制平倉而額外追繳之保證金388萬

1,329元，共計1,472萬4,148元之損害等情，核屬有據；逾

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㈥再按民法第217條所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

者，係指被害人若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

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

言。是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

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

的決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參

照）。查被上訴人雖以：其為上訴人辦理抵繳屬無償行為，

且上訴人進行投資，對於保證金之規則有知悉、遵守之義

務；況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在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停

留約1小時，時間充裕，應可對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

規定請求說明，期間亦可隨時下單砍倉，然其均未為之等

詞，抗辯上訴人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金保法第10條規定

並未區分有償、無償行為而異其適用，且該條已明定係金融

服務業應就其提供之服務，向金融消費者盡說明及風險揭露

義務，則被上訴人反以上訴人進入市場即負有知法義務、或

應在說明不足時主動詢問云云，顯然於法無據。又上訴人既

係因屠莉莉之錯誤資訊，而誤認其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

應足以暫時維持其權益數，短時間內不致被強制平倉，又豈

會自行下單砍倉，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可自行砍倉卻未為之，

作為上訴人應自負其責之原因，亦無可取。是以被上訴人以

前詞抗辯上訴人對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顯無理

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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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起訴前，即曾以國

票證券公司為相對人，依與本件同一原因事實，向金融評議

中心提出申請，請求國票證券公司應賠償上訴人1,860萬4,8

00元本息，經國票證券公司於109年10月13日收受上開申請

書繕本（見原審卷㈠第44頁之郵件收件回執）；另國票期貨

公司則自認係於111年1月7日收受本件民事訴之變更追加暨

補充理由㈢狀繕本(見原審卷㈡第131頁），均視同已經催

告，則上訴人併請求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

票期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其已陳明係以先位請求不成立

時，始為備位之請求（見本院卷㈠第77頁），本院既認其先

位請求成立，僅賠償數額一部無理由，且先位之訴有理由部

分，若與備位之訴併存，將致上訴人重複求償，應認備位之

訴部分，本院無須審究論斷。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系爭受託契約

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472萬4,14

8元，及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

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

應准許。又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

第2項，及追加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

條、第188條規（約）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聲明之請求，

因屬選擇合併關係，本院即無庸再審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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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之先位

之訴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其追加備位之訴部分為審究。

又上訴人上訴有理由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

免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上訴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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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宏仁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陳正斌  
            謝鵬翔  
被  上訴人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林秀美  
            蔡榮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及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十四日起、被上訴人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八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肆佰玖拾萬捌仟元為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得經他造同意後，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之意旨即明。上訴人於原審時，原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1條及第10條、第7條第1項及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分別逕稱國票證券公司、國票期貨公司，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29萬4,148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依其與國票期貨公司於民國108年6月11日簽訂之受託契約（下稱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等規定為請求權基礎，為同一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7至29頁）；另追加主張因國票期貨公司未於109年3月13日開盤時即時執行代沖銷義務，致伊受有損害等情，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及第17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7頁、卷㈡第263頁）。以上關於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追加，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㈡第8至9頁），依上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前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帳號：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因109年3月12日台指期貨盤中大幅走跌，伊原本預備砍倉，但經詢問國票證券公司（即國票期貨公司之交易輔助人）員工屠莉莉如何增加帳戶權益數，屠莉莉推薦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抵繳金額為股票市值之6成等語後，伊認以伊當時持有宏達電股票500張、TPK股票7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總市值1,899萬7,000元，可抵繳6成之金額應為1,139萬8,200元，因此決定採行，並於同日下午3時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簽署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約定書（下稱系爭抵繳約定書），及提出系爭股票辦理抵繳。詎屠莉莉於翌日上午8時45分許，即以電話通知伊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低於30%，隨後又於同日上午8時58分許通知伊已強制砍倉，並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伊事後始知得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係以市值之7成計，且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比率不得超過50%，故系爭股票之市值雖有1,899萬7,000元，但僅能抵繳當時結算保證金之一半即450萬元，而非以系爭股票總市值6成計之1,139萬8,200元。伊因被上訴人應告知而未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上限，致誤認以系爭股票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足以支應大盤漲跌，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否則伊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及無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而不致受有以上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爰擇一依金保法第11條、第10條、第7條第1項、第3項、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4條、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4項、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2項及金保法第10條規定）、第188條等規定；並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民法第185條規定為連帶責任之依據，先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原告潘秀文受敗訴判決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㈡倘認上開請求為無理由，然依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期交所）106年4月13日臺期結字第10603002750號函（下稱期交所2750號函）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編號CA-21320（下稱CA-21320內控規範）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系爭帳戶風險指標低於30%時，即應執行代沖銷（即強制平倉），此屬類公法義務，無裁量餘地，而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一開盤即上午8時45分，風險指標即僅有21%，本應即執行代沖銷，被上訴人卻遲至同日上午8時58分13秒始實際執行代沖銷，違反上開規定，致伊受有差額之損害計306萬4,200元。爰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第17條第1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5項規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追加備位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均以：
　㈠就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上訴人為免其帳戶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後之風險指標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故於同年月12日盤後至次日開盤前，催促屠莉莉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事宜，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該日下午當面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且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亦載明「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屬該約定書之一部分，上訴人自不得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縱認未告知，亦不影響上訴人始終均係不想賣出，而無任何欲自行砍倉之意思，故其受有損害，實係出於其錯誤之投資決定，不能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退步言，即使依上訴人所主張抵繳無上限之情況進行設算，其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上午9時27分低於30%，倘於該時間始為砍倉，上訴人將多損失389萬4,100元，再若上訴人有以其他資金追繳保證金，則時至3月18日結算日，其所持有之期貨商品將繼續大跌至9,264點，損失將更加重，顯見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間不具因果關係。又上訴人主張之損害金額亦有不當，其帳戶之權益數額，並非其於砍倉時即可取回之款項，實際數額係依市場成交價而定，可能更高或更低，本件應由上訴人證明其確有下單，始可能以該時點取價計算。況上訴人催促被上訴人迅速為其辦理抵繳，又未曾就抵繳規則提出疑問或請求說明，就其所受損害之發生亦有過失。
  ㈡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代為沖銷係期貨商用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本非對上訴人應為之義務，且其係依期交所2750號函之要求，先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通知上訴人為盤中高風險帳戶，再於8時51分49秒以電話通知上訴人風險指標只有26，低於30要砍倉，惟因上訴人仍未補足保證金，故國票期貨公司於數分鐘後之8時58分13秒依規定執行代沖銷，乃屬合理作業時間，並無違反法令可言。況於其執行代沖銷前，上訴人亦得隨時自行下單砍倉，上訴人未自行砍倉，應自負盈虧，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因果關係。縱有賠償責任，差額亦為217萬8,900元，而非上訴人所主張之306萬4,200元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述訴訟標的之追加，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備位起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417至419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系爭期貨帳戶，並簽訂系爭受託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68至296頁）。
  ㈡上訴人自109年2月6日起至同年3月12日止，以電子下單方式買賣期貨商品（詳如原審卷㈠第154至172頁所示）。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系爭帳戶共留倉計「TPK-KY期貨」50口、「穩懋期貨」5口及「台指期貨」102口（下合稱系爭期貨商品），系爭期貨商品之結算日為109年3月18日，系爭期貨商品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原始保證金為1,226萬6,950元、維持保證金為937萬760元、超額/追繳保證金為-85萬4,131元。上訴人已於109年3月13日收受109年3月12日、109年3月13日買賣報告書。
  ㈢上訴人與國票證券公司之營業員屠莉莉自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35秒起至同年月13日12時12分42秒間，有如原審卷㈠第232至266頁所示之對話紀錄（備註：原審卷㈠第244頁「客（即上訴人）：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可沒錢匯過去』」之譯文應修正為「客：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準備一點錢匯過去好了』」）。
　㈣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5時許，親自至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向國票期貨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並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見原審卷㈠第324至328頁）。
  ㈤上訴人分別於109年3月13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自上訴人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國票期貨公司於同日14時6分30秒，將系爭股票匯回上訴人集保帳戶。
  ㈥國票期貨公司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至上訴人留存之手機通知盤中高風險帳戶；屠莉莉於同日上午8時51分49秒再以電話通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為26，低於30要砍倉。嗣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8分許，因系爭期貨商品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30%，國票期貨公司代為沖銷系爭期貨商品，於當日期貨交易收盤時，上訴人無未平倉部位，當日期貨平倉損益為-3,251萬1,900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0元、權益數為-388萬1,329元，上訴人並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其已於109年3月17日繳納。
五、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即折扣比率）、上限等重要內容，致其誤認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因而受有原帳戶權益數及因遭強制平倉追繳保證金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定有明文。又依前揭第10條第3項授權主管機關制定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說明及揭露辦法)第7條、第9條規定，其說明及揭露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並應留存相關資料。
　㈡本件上訴人與國票期貨公司簽訂系爭受託契約，委託國票期貨公司從事期貨商品交易，國票期貨公司再以國票證券公司為其期貨交易輔助人；而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國票證券公司代理國票期貨公司執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各款業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受託契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82至284頁）。足認國票期貨公司就其提供之金融服務，對上訴人應負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之說明義務，倘國票期貨公司或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即國票證券公司有因違反上開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國票期貨公司即應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票證券公司亦應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賠償 。
　㈢上訴人主張其委託國票期貨公司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時，被上訴人事前未充分告知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詢問關於風險指數為76之意思，營業員屠莉莉告知若低於30公司即會全剁掉（即強制平倉），請上訴人存放多一點錢至系爭帳戶；同日13時32分許，上訴人又致電主動詢問，若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錢最快何時會下來，屠莉莉答覆一定是明天，且無法確保能否趕上隔日第一批送件（即上午8點前），上訴人表示以當時期貨的跌勢擔心來不及後，屠莉莉遂稱「還有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因為期貨有沒有，你可以拿現貨來押。」、「（什麼現貨？拿股票？）拿股票來押，來嘟（即台語「來抵」之意）、來嘟，可以把你的期貨維持率提高。」，上訴人聽聞後旋即表示同意，並於同日15時14分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當場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並於翌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先後自其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間之電話錄音譯文、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系爭抵繳約定書、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2紙及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可稽（分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卷㈡370至380頁、卷㈠第324至328頁、第332至33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不爭執事項㈢㈣㈤）。足見上訴人主張其原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採行等語，應屬可信。準此，被上訴人提供上訴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建議，進而與其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依上說明，自應向上訴人充分說明該項抵繳作業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方得謂已盡其說明義務。
　2.又依110年3月26日修正前之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第3條第2項規定：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其有價證券種類，應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其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下稱抵繳比例）由本公司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見本院卷㈡第424頁)。再依108年3月28日修正施行之期交所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2-3條規定：本公司辦理股票抵繳保證金作業，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證券市場收盤價，以30%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見本院卷㈡第425至426頁）；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以103年7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25389號函發布之核定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金之抵繳標的第3條規定：期貨結算會員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不得超過50%（見本院卷㈡第433頁）。可知依當時有效之法令，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係按股票市值之7成為評價價值，且可抵繳之金額，不得超過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衡諸以上內容，涉及金融消費者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實際數額計算，對其風險評估、利弊盈虧至關重大，當屬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契約重要內容無誤，被上訴人於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自應予告知。
　3.惟觀諸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起，至同日15時14分許上訴人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抵繳作業前，與上訴人間之所有對話內容，均未見屠莉莉曾告知上訴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最多僅得抵繳「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甚且由其關於評價價值，尚錯誤告知為「直接拿，打6折喔」、「一律打6折喔」，而非正確之7折以觀，可見屠莉莉對該抵繳作業相關規則並非熟悉，堪信上訴人主張屠莉莉於電話中均未告知上開抵繳上限一情非虛。被上訴人對此亦始終無何否認，益徵其實。
　4.再查，綜觀國票期貨公司與上訴人訂定之系爭抵繳約定書之完整內容，亦無任何關於上述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之記載。被上訴人雖以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甲方（即上訴人）以有價證券辦理抵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應依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等語（見原審卷㈠第324頁），作為其已盡說明義務之證明。然查，系爭抵繳約定書並未將上開作業要點列為契約附件，且依前所述，關於有價證券抵繳之種類、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等重要事項，亦未直接規範於上開作業要點之中，須逐一參照其他子法或行政函釋，始可得知悉（詳如前開2.所載），則依通常客觀情形，對於一般不具期貨專業或法律專業之金融消費者而言，實無從期待僅憑上開概括條款，其於訂定契約前，即應可得知悉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則。是以，縱使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業已記載如上，亦顯不符合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說明及揭露辦法第7條所定其說明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或「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之要求。被上訴人以此抗辯其事前已充分告知上訴人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云云，實不足取。
　5.被上訴人又辯稱：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000年0月00日下午親自向上訴人口頭說明，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及揭露辦法第9條規定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說明之經過，提出留存之資料以實其說。而查，被上訴人雖提出該日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截圖6張為證（見原審卷㈡第370至380頁），但依該等畫面截圖，至多僅足以證明上訴人當日確有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全程約有1小時，且過程中曾與屠莉莉、吳文群2人交談等情，惟雙方談論內容究竟為何，屠莉莉或吳文群有無清楚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上限，尚無從得知，被上訴人徒憑上訴人時間如此充裕，衡情就攸關自身權益之抵繳評價價值、上限等相關規定應已問妥云云，顯屬臆測之詞，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又舉上訴人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1分許之電話錄音譯文，屠莉莉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只有26時，上訴人質疑「有算質押了嗎」，屠莉莉再告知「有算進來啦，你質押進來只能保證金的一半阿，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後，上訴人均無提出任何質疑，當天雙方後續通話中，仍未表示異議乙情（見原審卷㈠第256至257頁），辯稱可見上訴人早已知悉抵繳上限為保證金之一半云云，惟細繹上開8時51分許之對話內容，上訴人經屠莉莉告知風險指標僅有26時，即曾先質疑「我押進去怎麼會有26」（真意應為怎麼會僅有26）、「應該你看有算質押了嗎」等情，可見其當時係認知與其內心預期有落差，而屠莉莉回覆「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等語時，旋即有電話插撥，故屠莉莉表示「我先接一下插撥」，上訴人方稱「恩」，後續該通電話即中斷，自難認上訴人當時係因明知有價證券抵繳上限僅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故而未表異議；至當日後續對話，雙方雖僅就應追繳之保證金數額及系爭股票能否領回等問題進行討論，而未就抵繳上限予以爭執，然衡諸當日上訴人遭強制平倉，事發突然，且其於第一時間尚未能釐清實際抵繳金額若干、風險指標如何計算等節，則其未予即時反映，亦不足以推論其係因主觀上已然知悉方未予爭執。此外，被上訴人經本院闡明後，仍未能提出其他佐證（見本院卷㈡第248頁），所辯自難予採信。
  6.況依前所述，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係指充分說明，即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程度為必要，並非凡以有說明即足。依上訴人所提出其與屠莉莉、吳文群事後於109年3月16日對話錄音譯文所示，吳文群曾自陳：我有當面告訴你說，這是7折打一半，我有告訴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講的時候你沒聽到，我不知道，我只有簽完字我就走了；我就是負責跟你說大概，最後會有莉莉跟你說等語（見原審卷㈢第9、40頁）；於109年4月22日之對話中另稱：我自己不確定有沒有講結算這兩個字、其實莉莉沒有跟你講到這一塊，電話錄音也沒有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47、148頁）；屠莉莉則於109年3月28日與上訴人之對話中表示：(莉莉我問你，你那時候不知道這個質押進去只能夠3.5%嗎？)我沒有，沒有那個腦袋算3.5趴，只知道7折的一半，結算保證金的一半，我沒有算；那時候她（指吳文群）說會打7折，結算保證金的一半的時候，我也是聽過去，我也沒有想過我要算一下等語(見原審卷㈢第49、51頁)。互核以上二人之說法，可知縱使如吳文群自稱其有當面向上訴人告知股票7折打一半等語，語意亦非明確，當天復未進行試算，亦難以確認上訴人以系爭股票可得抵繳之具體情形，自難遽認吳文群已充分向上訴人說明上開抵繳規則。
　7.基上，上訴人依其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之電話錄音譯文及系爭抵繳約定書等，主張被上訴人與其訂定該抵繳約定書前，未充分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及可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等重要契約內容等情，洵非無據；被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依法應留存之證明，空言吳文群已當面告知上訴人上情云云，所辯尚不足採。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亦以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事前確有充分說明及揭露前揭重要契約內容，而認定國票證券公司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該中心109年度評字第2370號評議書可考（見原審卷㈠第48至60頁），可資參照。
　㈣按金保法第11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違反第10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本件被上訴人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定情事，既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欲主張免責，即應證明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惟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時，原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採行等情，業如前述，堪信上訴人主張其事前並不瞭解該制度之相關規定等語非虛。
　2.再依上訴人原本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所詢問之重點為錢何時下來、能否趕在翌日第一批作業時送出申請單；及上訴人依屠莉莉建議決定改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後，該日下午仍一再向屠莉莉確認翌日上午一開盤時是否即可辦妥抵繳作業（上訴人口述時誤稱為質押），並多次向屠莉莉詢問其權益數，及表達其對大盤持續走跌之擔憂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之電話錄音譯文可考（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50頁）。可知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時，已預見隔日開盤後指數可能崩跌，倘不能盡早於隔日上午開盤時即增加其帳戶內之保證金數額，可能於隔日盤中即遭強制平倉。故在此情況下，以一般理性投資人之判斷，當不能排除在資金無法即時到位時，選擇自行提前平倉以阻止風險擴大之可能性。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既仍對於款項何時下來一事有所顧慮，則衡情其當時應非無考慮以其他方式籌資，甚或選擇提前自行平倉之可能。並參酌系爭股票當時市價總值1,899萬7,000元，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則倘以屠莉莉當時口頭告知上訴人之抵繳係打6折計算，而未有抵繳上限以觀，上訴人主觀上預期系爭股票可抵繳之保證金數額將高達1,139萬8,200元（1,899萬7,000元×0.6＝1,139萬8,200元），此與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時結算保證金為900萬3,000元（見本院卷㈠第427頁），故依前揭規定，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數額上限僅有約450萬元，差額近690萬元，顯然相去甚遠，以上訴人當時持有台指期貨102口，每點之契約價值為200元，即每下跌1點，影響即為2萬0,400元計算，則上開保證金之差額，對於大盤下跌之支撐力道即可能差距有338點之多，自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之理性判斷甚明。換言之，若非屠莉莉在上訴人尚未決定時，主動建議可以股票抵繳保證金，且誤未告知抵繳有上限，即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一事，致上訴人憑藉上開錯誤資訊，而決定採行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以上訴人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帳戶內權益數尚有1,141萬2,819元，並未全部虧損殆盡，而當時國內外股市連日崩跌，可預測翌日行情亦不甚樂觀等客觀情狀，尚無法認為上訴人主張其於接受屠莉莉建議前，原本即有考慮自行平倉，以降低損失之可能性乙節，純屬虛構，是以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誤信屠莉莉上開建議，選擇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致未於上開時間自行平倉，因而受有無法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及事後遭追繳保證金之損害等情，並非全然無憑。被上訴人否認上開損害與其行為有關，依上說明，即應由被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始終未表示有要平倉，否則隨時可以下單云云，惟上訴人究竟有無此意思，乃隱藏於其內心，縱未表示於外部，亦不能否定其內心無此想法，前揭抗辯顯不可採。被上訴人又謂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權益數僅剩1,141萬2,819元，次日上午8時45分開盤時，因系爭期貨商品跌價跳空，權益數已成-191萬3,981元，可證上訴人損害發生之原因，係因其自身對於系爭期貨商品之投資錯判價格趨勢，與伊有無告知抵繳上限無關云云，然查系爭期貨商品縱使價格一路走跌，倘若上訴人有機會能於損害擴大以前，自行平倉予以停損，相較於繼續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而在價格更低時遭強制平倉而言，仍可有效減少損害之金額，不能謂為未因此受有損害，以國內期貨收盤時間為13時45分，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告知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因而決定採行等情，有被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前揭電話錄音譯文可考，尚難遽認即使屠莉莉未告知上開錯誤資訊，上訴人亦必然無法先行平倉而得以避免受有本件嗣後遭強制平倉所生之損害。
　4.再者，被上訴人雖以：縱使依上訴人主張，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以6折計，且沒有抵繳上限之方式進行設算，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9時27分時成為29.87%，因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倘本件於斯時砍倉，則上訴人將再多損失389萬4,100元(試算式詳如本院卷㈠第427至429頁)，否定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與其上開錯誤告知之行為有關云云。惟查上訴人係主張倘其事前知悉正確抵繳上限，即不會委託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會選擇自行平倉，業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以其錯誤告知之結果，推論上訴人反而會因此虧損更多云云，乃導果為因，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再以系爭期貨商品原定於109年3月18日到期結算，倘非因其及早砍倉，上訴人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至到期日時，損失亦僅會加劇一節，依上所述，所辯亦顯無理由。至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雖回覆原審法院稱「（當天若陳宏仁沒有被砍倉，陳宏仁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是。......陳宏仁如果沒有被砍倉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等語（見原審卷㈡第72頁），惟該問題之前提係建立於倘若109年3月13日未遭強制平倉之假設上，與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損害係其未能提前自行平倉之事實假設，並不相同，且上訴人隨後亦表明「我原本是要砍倉，後來屠莉莉跟我說只要拿股票來抵押，就不會被砍倉」等語明確，此有該日筆錄可稽（見同上頁），故被上訴人執此抗辯足見上訴人並無砍倉之意思云云，要與上訴人之真意不符，洵無可取。　
　5.是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前述未充分說明之情事，與上訴人因誤信而未選擇自行平倉，因此所受之損害（詳後述）間，應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復未能證明上訴人未提前選擇自行平倉，乃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則上訴人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賠償；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之期貨輔助交易人國票證券公司就其代理執行有關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通知期貨交易人繳交追加保證金」業務所生之上開損害，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賠償責任，均屬有據。
　㈤損害賠償額：
　1.又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抵繳上限，致伊誤信而未能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業經認定如前。據此，上訴人主張其倘能即時自行平倉，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亦不會於隔日因強制平倉而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故以上開兩項損害，作為本件請求賠償額之根據等語；被上訴人則辯稱：以109年3月12日當日之結算價計算，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確有1,141萬2,819元，但不代表砍倉時上訴人即可取回這些金額，實際要依市場之成交價而定，可能更高或更低等情（見本院卷㈡第11頁）。經核被上訴人前揭抗辯固非無據，即上訴人因自行砍倉可取回之數額，係依各筆期貨商品於市場上實際成交時之價格決定，而非逕以預估之權益數而定，然本件上訴人已證明其確實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不能提早自行平倉之損害，僅因其客觀上並無下單指示平倉之事實，而不能證明實際受損害之金額，依上規定，自應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3.觀諸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本日餘額為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有系爭帳戶該日買賣報告書可稽(見原審卷㈡第58至61頁），佐以期交所以111年9月16日台期結字第1110002804號函覆之名詞彙整表中，記載前開「本日餘額」係指當日帳戶餘額，不含部位損益；「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未實現期貨商品之損益淨額（見原審卷㈢第263頁）；「權益數」則為帳戶之淨值，含期貨部位損益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及被上訴人自陳：上開買賣報告書內所載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意指系爭期貨商品當日尚未沖銷，依當日收盤時期交所結算價計算後之損益金額，「權益數」則為當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本日餘額與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合計後之金額，表達投資人當時資產，本件即為當時上訴人系爭帳戶內資產之總價值。易言之，如上訴人當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將所有系爭期貨商品平倉，將產生「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欄之虧損即-1,722萬7,800元，該虧損應自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扣除，故餘額即權益數欄所示之1,141萬2,819元可表達上訴人當時期貨帳戶之總資產等情（見原審卷㈢第191至193頁）。足認上訴人主張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1,141萬2,819元作為其如於該日收盤時自行平倉，所可取回之資產數額，並無不當。惟查上訴人係於該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建議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事實，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至早可能下單平倉之時間，約略亦為該日收盤前1、2分鐘，衡諸下單後通常尚需一段時間，始能實際成交，則本院參考期交所113年2月7日台期監字第1130000308號函覆本院關於000年0月00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即15時至15時59分59秒）台股期貨202003到期契約之每筆成交資料，由該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內之交易量以觀（見本院卷㈡第177至216頁），認本件如於收盤時下單應可於1小時內陸續成交，故本件以000年0月00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即10,337點（該回函說明三參照），作為上訴人於收盤前下單平倉其所有台指期貨102口後損益之計算基礎，應堪認允當。準此，以上開買賣報告書所載「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係以該日收盤後期交所公布之結算價即10,362點計算，則若依同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10,337點計算，差額即為25點，再以上訴人實際持有台指期102口計，則相較於收盤時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以盤後1小時內成交之期貨平倉虧損即應再增加51萬元【計算式：（00000-00000）×102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51萬元】；至於上訴人持有TPK-KY期貨共50口、穩懋期貨5口部分，則參考上開兩檔期貨品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價分別為38.5元、212.5元，相較於109年3月12日之結算價分別為42.15元、236元（見原審卷㈢第245、247頁），可能之平倉虧損將各自擴大為3萬6,500元【計算式：（42.15-38.5）×50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3萬6,500元】、2萬3,500元【計算式：（236-212.5）×5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2萬3,500元】。是以上訴人倘非屠莉莉告知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係於該時下單平倉系爭期貨商品者，其因此可取回之資產應為1,084萬2,819元（計算式：109年3月12日系爭帳戶「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1,722萬7,800元－51萬元－3萬6,500元－2萬3,500元＝1,084萬2,819元)。另再加計本件上訴人如自行平倉，即不致於翌日遭強制平倉而須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元，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共計1,472萬4,148元（計算式：1,084萬2,819元＋388萬1,329元＝1,472萬4,148元），堪予認定。且本院徵詢被上訴人之意見後，被上訴人亦自認本件於無法得知實際損害金額之情況下，並無更好之計算方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㈡第121頁），附此敘明。
　4.從而，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無法取回如其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後系爭帳戶內之資產價值1,084萬2,819元，及因遭強制平倉而額外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元，共計1,472萬4,148元之損害等情，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㈥再按民法第217條所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係指被害人若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是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參照）。查被上訴人雖以：其為上訴人辦理抵繳屬無償行為，且上訴人進行投資，對於保證金之規則有知悉、遵守之義務；況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在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停留約1小時，時間充裕，應可對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定請求說明，期間亦可隨時下單砍倉，然其均未為之等詞，抗辯上訴人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金保法第10條規定並未區分有償、無償行為而異其適用，且該條已明定係金融服務業應就其提供之服務，向金融消費者盡說明及風險揭露義務，則被上訴人反以上訴人進入市場即負有知法義務、或應在說明不足時主動詢問云云，顯然於法無據。又上訴人既係因屠莉莉之錯誤資訊，而誤認其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應足以暫時維持其權益數，短時間內不致被強制平倉，又豈會自行下單砍倉，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可自行砍倉卻未為之，作為上訴人應自負其責之原因，亦無可取。是以被上訴人以前詞抗辯上訴人對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顯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起訴前，即曾以國票證券公司為相對人，依與本件同一原因事實，向金融評議中心提出申請，請求國票證券公司應賠償上訴人1,860萬4,800元本息，經國票證券公司於109年10月13日收受上開申請書繕本（見原審卷㈠第44頁之郵件收件回執）；另國票期貨公司則自認係於111年1月7日收受本件民事訴之變更追加暨補充理由㈢狀繕本(見原審卷㈡第131頁），均視同已經催告，則上訴人併請求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其已陳明係以先位請求不成立時，始為備位之請求（見本院卷㈠第77頁），本院既認其先位請求成立，僅賠償數額一部無理由，且先位之訴有理由部分，若與備位之訴併存，將致上訴人重複求償，應認備位之訴部分，本院無須審究論斷。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472萬4,148元，及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2項，及追加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規（約）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屬選擇合併關係，本院即無庸再審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之先位之訴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其追加備位之訴部分為審究。又上訴人上訴有理由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宏仁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陳正斌  
            謝鵬翔  
被  上訴人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林秀美  
            蔡榮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
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及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十四
日起、被上訴人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
八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連
帶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肆佰玖拾萬捌仟
元為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
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
肆拾捌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得經他造同意後，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
    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之意旨即明。上訴人於原審時，原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1條及第10條、第7
    條第1項及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
    貨股份有限公司(下分別逕稱國票證券公司、國票期貨公司
    ，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29萬
    4,148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依其與國票期貨公司
    於民國108年6月11日簽訂之受託契約（下稱系爭受託契約）
    第17條第1項、第4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等規定為請求
    權基礎，為同一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7至29頁）；另
    追加主張因國票期貨公司未於109年3月13日開盤時即時執行
    代沖銷義務，致伊受有損害等情，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及
    第17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追加備位聲明
    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
    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
    翌日起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7頁、卷㈡第263頁）。以上關於
    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追加，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
    本院卷㈡第8至9頁），依上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前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期貨交易帳戶
    （帳號：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因109年3月12日台指
    期貨盤中大幅走跌，伊原本預備砍倉，但經詢問國票證券公
    司（即國票期貨公司之交易輔助人）員工屠莉莉如何增加帳
    戶權益數，屠莉莉推薦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抵繳金額
    為股票市值之6成等語後，伊認以伊當時持有宏達電股票500
    張、TPK股票7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總市值1,899萬7,000
    元，可抵繳6成之金額應為1,139萬8,200元，因此決定採行
    ，並於同日下午3時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簽署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約定書（下稱系爭抵繳約定書），及提出
    系爭股票辦理抵繳。詎屠莉莉於翌日上午8時45分許，即以
    電話通知伊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低於30%，隨後又於同日上
    午8時58分許通知伊已強制砍倉，並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
    9元，伊事後始知得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係以市值
    之7成計，且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比率不得超過50%，故系
    爭股票之市值雖有1,899萬7,000元，但僅能抵繳當時結算保
    證金之一半即450萬元，而非以系爭股票總市值6成計之1,13
    9萬8,200元。伊因被上訴人應告知而未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
    證金之上限，致誤認以系爭股票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足以
    支應大盤漲跌，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否則伊
    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
    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及無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
    元，而不致受有以上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爰擇一依
    金保法第11條、第10條、第7條第1項、第3項、系爭受託契
    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
    24條、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
    56條第4項、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2項及金保法第10條
    規定）、第188條等規定；並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
    民法第185條規定為連帶責任之依據，先位聲明請求被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原告潘秀文
    受敗訴判決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件審理範
    圍，茲不贅述）。
　㈡倘認上開請求為無理由，然依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期交所）106年4月13日臺期結字第10603002750號函
    （下稱期交所2750號函）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編號CA-213
    20（下稱CA-21320內控規範）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系爭帳戶
    風險指標低於30%時，即應執行代沖銷（即強制平倉），此
    屬類公法義務，無裁量餘地，而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一
    開盤即上午8時45分，風險指標即僅有21%，本應即執行代沖
    銷，被上訴人卻遲至同日上午8時58分13秒始實際執行代沖
    銷，違反上開規定，致伊受有差額之損害計306萬4,200元。
    爰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第17條第1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5項規定、期
    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追加備位起訴聲明請
    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
    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均以：
　㈠就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上訴人為免其帳戶於109年3月13日
    開盤後之風險指標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故於同年月12日
    盤後至次日開盤前，催促屠莉莉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有價證
    券抵繳保證金事宜，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該日
    下午當面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
    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且兩造所簽訂之系爭
    抵繳約定書第1條亦載明「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
    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屬該約定書之一部分，上訴人自不得
    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縱認未告知，亦不影響上訴人始終均
    係不想賣出，而無任何欲自行砍倉之意思，故其受有損害，
    實係出於其錯誤之投資決定，不能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退
    步言，即使依上訴人所主張抵繳無上限之情況進行設算，其
    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上午9時27分低於30%，
    倘於該時間始為砍倉，上訴人將多損失389萬4,100元，再若
    上訴人有以其他資金追繳保證金，則時至3月18日結算日，
    其所持有之期貨商品將繼續大跌至9,264點，損失將更加重
    ，顯見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間不具因果關係。
    又上訴人主張之損害金額亦有不當，其帳戶之權益數額，並
    非其於砍倉時即可取回之款項，實際數額係依市場成交價而
    定，可能更高或更低，本件應由上訴人證明其確有下單，始
    可能以該時點取價計算。況上訴人催促被上訴人迅速為其辦
    理抵繳，又未曾就抵繳規則提出疑問或請求說明，就其所受
    損害之發生亦有過失。
  ㈡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代為沖銷係期貨商用以保護自
    己之權利，本非對上訴人應為之義務，且其係依期交所2750
    號函之要求，先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
    通知上訴人為盤中高風險帳戶，再於8時51分49秒以電話通
    知上訴人風險指標只有26，低於30要砍倉，惟因上訴人仍未
    補足保證金，故國票期貨公司於數分鐘後之8時58分13秒依
    規定執行代沖銷，乃屬合理作業時間，並無違反法令可言。
    況於其執行代沖銷前，上訴人亦得隨時自行下單砍倉，上訴
    人未自行砍倉，應自負盈虧，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
    因果關係。縱有賠償責任，差額亦為217萬8,900元，而非上
    訴人所主張之306萬4,200元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
    服，提起上訴，並為前述訴訟標的之追加，於本院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
    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
    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備位起訴聲明：㈠被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
    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417至419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系爭期貨帳
    戶，並簽訂系爭受託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68至296頁）。
  ㈡上訴人自109年2月6日起至同年3月12日止，以電子下單方式
    買賣期貨商品（詳如原審卷㈠第154至172頁所示）。於109年
    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系爭帳戶共留倉計「TPK-KY期貨
    」50口、「穩懋期貨」5口及「台指期貨」102口（下合稱系
    爭期貨商品），系爭期貨商品之結算日為109年3月18日，系
    爭期貨商品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未沖銷期貨浮
    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原
    始保證金為1,226萬6,950元、維持保證金為937萬760元、超
    額/追繳保證金為-85萬4,131元。上訴人已於109年3月13日
    收受109年3月12日、109年3月13日買賣報告書。
  ㈢上訴人與國票證券公司之營業員屠莉莉自109年3月12日10時1
    2分35秒起至同年月13日12時12分42秒間，有如原審卷㈠第23
    2至266頁所示之對話紀錄（備註：原審卷㈠第244頁「客（即
    上訴人）：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
    我可沒錢匯過去』」之譯文應修正為「客：我要去看看有沒
    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準備一點錢匯過去好了』」
    ）。
　㈣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5時許，親自至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
    公司向國票期貨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並簽立
    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
    同意書（見原審卷㈠第324至328頁）。
  ㈤上訴人分別於109年3月13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自上訴
    人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國
    票期貨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以辦理系爭期貨
    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國票期貨公司於同日14時6分3
    0秒，將系爭股票匯回上訴人集保帳戶。
  ㈥國票期貨公司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至上
    訴人留存之手機通知盤中高風險帳戶；屠莉莉於同日上午8
    時51分49秒再以電話通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為26，低
    於30要砍倉。嗣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8分許，因系爭期
    貨商品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30%，國票期貨公司代為沖銷系
    爭期貨商品，於當日期貨交易收盤時，上訴人無未平倉部位
    ，當日期貨平倉損益為-3,251萬1,900元、未沖銷期貨浮動
    損益為0元、權益數為-388萬1,329元，上訴人並遭追繳保證
    金388萬1,329元，其已於109年3月17日繳納。
五、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
    金之評價價值（即折扣比率）、上限等重要內容，致其誤認
    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
    因而受有原帳戶權益數及因遭強制平倉追繳保證金合計1,52
    9萬4,148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
    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
    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
    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
    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
    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
    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
    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
    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
    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
    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定有明文。又依前揭第10條第
    3項授權主管機關制定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
    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說明及揭露辦
    法)第7條、第9條規定，其說明及揭露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
    表達，並應留存相關資料。
　㈡本件上訴人與國票期貨公司簽訂系爭受託契約，委託國票期
    貨公司從事期貨商品交易，國票期貨公司再以國票證券公司
    為其期貨交易輔助人；而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
    ，國票證券公司代理國票期貨公司執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
    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各款業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系爭受託契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82至284頁）。足
    認國票期貨公司就其提供之金融服務，對上訴人應負前揭金
    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之說明義務，倘國票期貨公司
    或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即國票證券公司有因違反上開規定，致
    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國票期貨公司即應依金保法第11條規
    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票證券公司亦應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
    條第4項約定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賠償 。
　㈢上訴人主張其委託國票期貨公司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作業時，被上訴人事前未充分告知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等語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詢問
    關於風險指數為76之意思，營業員屠莉莉告知若低於30公司
    即會全剁掉（即強制平倉），請上訴人存放多一點錢至系爭
    帳戶；同日13時32分許，上訴人又致電主動詢問，若以股票
    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錢最快何時會下來，屠莉莉答覆一
    定是明天，且無法確保能否趕上隔日第一批送件（即上午8
    點前），上訴人表示以當時期貨的跌勢擔心來不及後，屠莉
    莉遂稱「還有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因為期貨有沒有，
    你可以拿現貨來押。」、「（什麼現貨？拿股票？）拿股票
    來押，來嘟（即台語「來抵」之意）、來嘟，可以把你的期
    貨維持率提高。」，上訴人聽聞後旋即表示同意，並於同日
    15時14分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
    保證金作業，當場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
    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並於翌日8時8分26秒、8時1
    1分24秒先後自其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
    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
    證券抵繳保證金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間之電話錄音譯文
    、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系
    爭抵繳約定書、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2紙及期貨相關作
    業轉帳明細查詢單可稽（分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卷㈡37
    0至380頁、卷㈠第324至328頁、第332至334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前揭不爭執事項㈢㈣㈤）。足見上訴人主張其原本
    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採
    行等語，應屬可信。準此，被上訴人提供上訴人以有價證券
    抵繳保證金之建議，進而與其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依上
    說明，自應向上訴人充分說明該項抵繳作業之重要內容，並
    充分揭露其風險，方得謂已盡其說明義務。
　2.又依110年3月26日修正前之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第3條第2項規定：期貨商辦理有
    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其有價證券種類，應依主管機關規
    定辦理；其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下稱
    抵繳比例）由本公司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見本
    院卷㈡第424頁)。再依108年3月28日修正施行之期交所結算
    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2-3條規定：本公司辦理股票抵繳
    保證金作業，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
    證券市場收盤價，以30%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見本
    院卷㈡第425至426頁）；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以103年7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25389號函發布之
    核定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金之抵繳標的第3條規定：期貨
    結算會員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不得
    超過50%（見本院卷㈡第433頁）。可知依當時有效之法令，
    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係按股票市值之7成
    為評價價值，且可抵繳之金額，不得超過應繳結算保證金總
    額之一半。衡諸以上內容，涉及金融消費者得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之實際數額計算，對其風險評估、利弊盈虧至關重
    大，當屬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契約重要內容無誤，被
    上訴人於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自應予告知。
　3.惟觀諸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起，至同日15時14
    分許上訴人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抵繳作業
    前，與上訴人間之所有對話內容，均未見屠莉莉曾告知上訴
    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最多僅得抵繳「應繳結算保證金
    總額之一半」（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甚且由其關於
    評價價值，尚錯誤告知為「直接拿，打6折喔」、「一律打6
    折喔」，而非正確之7折以觀，可見屠莉莉對該抵繳作業相
    關規則並非熟悉，堪信上訴人主張屠莉莉於電話中均未告知
    上開抵繳上限一情非虛。被上訴人對此亦始終無何否認，益
    徵其實。
　4.再查，綜觀國票期貨公司與上訴人訂定之系爭抵繳約定書之
    完整內容，亦無任何關於上述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之記載。
    被上訴人雖以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甲方（即上訴人）
    以有價證券辦理抵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應依期交所『期
    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及相關
    規定」等語（見原審卷㈠第324頁），作為其已盡說明義務之
    證明。然查，系爭抵繳約定書並未將上開作業要點列為契約
    附件，且依前所述，關於有價證券抵繳之種類、評價價值及
    抵繳上限等重要事項，亦未直接規範於上開作業要點之中，
    須逐一參照其他子法或行政函釋，始可得知悉（詳如前開2.
    所載），則依通常客觀情形，對於一般不具期貨專業或法律
    專業之金融消費者而言，實無從期待僅憑上開概括條款，其
    於訂定契約前，即應可得知悉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
    則。是以，縱使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業已記載如上，亦顯
    不符合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說明及揭露辦法第7條所定
    其說明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
    」或「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之要求。被上訴人以此抗辯其
    事前已充分告知上訴人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云云，實不足取
    。
　5.被上訴人又辯稱：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000年0
    月00日下午親自向上訴人口頭說明，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
    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等
    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及揭露辦法第9條規
    定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說明之經過，提出留存之資料
    以實其說。而查，被上訴人雖提出該日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
    公司櫃臺錄影畫面截圖6張為證（見原審卷㈡第370至380頁）
    ，但依該等畫面截圖，至多僅足以證明上訴人當日確有親自
    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全程約有1小時，且過程中
    曾與屠莉莉、吳文群2人交談等情，惟雙方談論內容究竟為
    何，屠莉莉或吳文群有無清楚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上
    限，尚無從得知，被上訴人徒憑上訴人時間如此充裕，衡情
    就攸關自身權益之抵繳評價價值、上限等相關規定應已問妥
    云云，顯屬臆測之詞，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又舉上訴人與屠
    莉莉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1分許之電話錄音譯文，屠莉
    莉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只有26時，上訴人質疑「有
    算質押了嗎」，屠莉莉再告知「有算進來啦，你質押進來只
    能保證金的一半阿，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後，
    上訴人均無提出任何質疑，當天雙方後續通話中，仍未表示
    異議乙情（見原審卷㈠第256至257頁），辯稱可見上訴人早
    已知悉抵繳上限為保證金之一半云云，惟細繹上開8時51分
    許之對話內容，上訴人經屠莉莉告知風險指標僅有26時，即
    曾先質疑「我押進去怎麼會有26」（真意應為怎麼會僅有26
    ）、「應該你看有算質押了嗎」等情，可見其當時係認知與
    其內心預期有落差，而屠莉莉回覆「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
    的一半阿」等語時，旋即有電話插撥，故屠莉莉表示「我先
    接一下插撥」，上訴人方稱「恩」，後續該通電話即中斷，
    自難認上訴人當時係因明知有價證券抵繳上限僅為結算保證
    金之一半，故而未表異議；至當日後續對話，雙方雖僅就應
    追繳之保證金數額及系爭股票能否領回等問題進行討論，而
    未就抵繳上限予以爭執，然衡諸當日上訴人遭強制平倉，事
    發突然，且其於第一時間尚未能釐清實際抵繳金額若干、風
    險指標如何計算等節，則其未予即時反映，亦不足以推論其
    係因主觀上已然知悉方未予爭執。此外，被上訴人經本院闡
    明後，仍未能提出其他佐證（見本院卷㈡第248頁），所辯自
    難予採信。
  6.況依前所述，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係指充分說明，即應
    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程度為必要，並非凡以有說明即
    足。依上訴人所提出其與屠莉莉、吳文群事後於109年3月16
    日對話錄音譯文所示，吳文群曾自陳：我有當面告訴你說，
    這是7折打一半，我有告訴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講的時
    候你沒聽到，我不知道，我只有簽完字我就走了；我就是負
    責跟你說大概，最後會有莉莉跟你說等語（見原審卷㈢第9、
    40頁）；於109年4月22日之對話中另稱：我自己不確定有沒
    有講結算這兩個字、其實莉莉沒有跟你講到這一塊，電話錄
    音也沒有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47、148頁）；屠莉莉則於109
    年3月28日與上訴人之對話中表示：(莉莉我問你，你那時候
    不知道這個質押進去只能夠3.5%嗎？)我沒有，沒有那個腦
    袋算3.5趴，只知道7折的一半，結算保證金的一半，我沒有
    算；那時候她（指吳文群）說會打7折，結算保證金的一半
    的時候，我也是聽過去，我也沒有想過我要算一下等語(見
    原審卷㈢第49、51頁)。互核以上二人之說法，可知縱使如吳
    文群自稱其有當面向上訴人告知股票7折打一半等語，語意
    亦非明確，當天復未進行試算，亦難以確認上訴人以系爭股
    票可得抵繳之具體情形，自難遽認吳文群已充分向上訴人說
    明上開抵繳規則。
　7.基上，上訴人依其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之電話錄音譯文
    及系爭抵繳約定書等，主張被上訴人與其訂定該抵繳約定書
    前，未充分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及可抵繳上
    限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等重要契約內容等情，洵非無據
    ；被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依法應留存之證明，空言吳文群已當
    面告知上訴人上情云云，所辯尚不足採。財團法人金融消費
    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亦以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事
    前確有充分說明及揭露前揭重要契約內容，而認定國票證券
    公司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該中心109年度評字第2
    370號評議書可考（見原審卷㈠第48至60頁），可資參照。
　㈣按金保法第11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違反第10條規定，致金融
    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
    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
    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
    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本件被上訴人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
    條規定情事，既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欲主張免責，即應證明
    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惟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時，原
    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
    採行等情，業如前述，堪信上訴人主張其事前並不瞭解該制
    度之相關規定等語非虛。
　2.再依上訴人原本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所詢
    問之重點為錢何時下來、能否趕在翌日第一批作業時送出申
    請單；及上訴人依屠莉莉建議決定改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
    後，該日下午仍一再向屠莉莉確認翌日上午一開盤時是否即
    可辦妥抵繳作業（上訴人口述時誤稱為質押），並多次向屠
    莉莉詢問其權益數，及表達其對大盤持續走跌之擔憂等情，
    有上訴人與屠莉莉之電話錄音譯文可考（見原審卷㈠第232至
    250頁）。可知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時，已預見隔日開盤
    後指數可能崩跌，倘不能盡早於隔日上午開盤時即增加其帳
    戶內之保證金數額，可能於隔日盤中即遭強制平倉。故在此
    情況下，以一般理性投資人之判斷，當不能排除在資金無法
    即時到位時，選擇自行提前平倉以阻止風險擴大之可能性。
    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
    貸時，既仍對於款項何時下來一事有所顧慮，則衡情其當時
    應非無考慮以其他方式籌資，甚或選擇提前自行平倉之可能
    。並參酌系爭股票當時市價總值1,899萬7,000元，此為被上
    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則倘以屠莉莉當時口
    頭告知上訴人之抵繳係打6折計算，而未有抵繳上限以觀，
    上訴人主觀上預期系爭股票可抵繳之保證金數額將高達1,13
    9萬8,200元（1,899萬7,000元×0.6＝1,139萬8,200元），此
    與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時結算保證金為900
    萬3,000元（見本院卷㈠第427頁），故依前揭規定，有價證
    券抵繳保證金之數額上限僅有約450萬元，差額近690萬元，
    顯然相去甚遠，以上訴人當時持有台指期貨102口，每點之
    契約價值為200元，即每下跌1點，影響即為2萬0,400元計算
    ，則上開保證金之差額，對於大盤下跌之支撐力道即可能差
    距有338點之多，自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之理性判斷甚明。
    換言之，若非屠莉莉在上訴人尚未決定時，主動建議可以股
    票抵繳保證金，且誤未告知抵繳有上限，即為結算保證金總
    額之一半一事，致上訴人憑藉上開錯誤資訊，而決定採行以
    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以上訴人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帳戶內
    權益數尚有1,141萬2,819元，並未全部虧損殆盡，而當時國
    內外股市連日崩跌，可預測翌日行情亦不甚樂觀等客觀情狀
    ，尚無法認為上訴人主張其於接受屠莉莉建議前，原本即有
    考慮自行平倉，以降低損失之可能性乙節，純屬虛構，是以
    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誤信屠莉莉上開建議，選擇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致未於上開時間自行平倉，因而受有無法取回10
    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
    ，及事後遭追繳保證金之損害等情，並非全然無憑。被上訴
    人否認上開損害與其行為有關，依上說明，即應由被上訴人
    就此負舉證責任。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始終未表示有要平倉，否則隨時可以
    下單云云，惟上訴人究竟有無此意思，乃隱藏於其內心，縱
    未表示於外部，亦不能否定其內心無此想法，前揭抗辯顯不
    可採。被上訴人又謂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權益數僅
    剩1,141萬2,819元，次日上午8時45分開盤時，因系爭期貨
    商品跌價跳空，權益數已成-191萬3,981元，可證上訴人損
    害發生之原因，係因其自身對於系爭期貨商品之投資錯判價
    格趨勢，與伊有無告知抵繳上限無關云云，然查系爭期貨商
    品縱使價格一路走跌，倘若上訴人有機會能於損害擴大以前
    ，自行平倉予以停損，相較於繼續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而在
    價格更低時遭強制平倉而言，仍可有效減少損害之金額，不
    能謂為未因此受有損害，以國內期貨收盤時間為13時45分，
    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告知可以
    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因而決定採行等情，有被上訴人自行
    製作之前揭電話錄音譯文可考，尚難遽認即使屠莉莉未告知
    上開錯誤資訊，上訴人亦必然無法先行平倉而得以避免受有
    本件嗣後遭強制平倉所生之損害。
　4.再者，被上訴人雖以：縱使依上訴人主張，有價證券抵繳保
    證金以6折計，且沒有抵繳上限之方式進行設算，系爭帳戶
    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9時27分時成為29.87%，因
    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倘本件於斯時砍倉，則上訴人將再
    多損失389萬4,100元(試算式詳如本院卷㈠第427至429頁)，
    否定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與其上開錯誤告知之行為有關云云
    。惟查上訴人係主張倘其事前知悉正確抵繳上限，即不會委
    託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會選擇自行平倉，業如前
    述，是被上訴人以其錯誤告知之結果，推論上訴人反而會因
    此虧損更多云云，乃導果為因，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再以系
    爭期貨商品原定於109年3月18日到期結算，倘非因其及早砍
    倉，上訴人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至到期日時，損失亦僅會加劇
    一節，依上所述，所辯亦顯無理由。至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
    論期日中，雖回覆原審法院稱「（當天若陳宏仁沒有被砍倉
    ，陳宏仁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是。......陳宏仁如果
    沒有被砍倉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等語（見原審卷㈡第72
    頁），惟該問題之前提係建立於倘若109年3月13日未遭強制
    平倉之假設上，與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損害係其未能提前自行
    平倉之事實假設，並不相同，且上訴人隨後亦表明「我原本
    是要砍倉，後來屠莉莉跟我說只要拿股票來抵押，就不會被
    砍倉」等語明確，此有該日筆錄可稽（見同上頁），故被上
    訴人執此抗辯足見上訴人並無砍倉之意思云云，要與上訴人
    之真意不符，洵無可取。　
　5.是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前述未充分說明之情事，與上訴人因
    誤信而未選擇自行平倉，因此所受之損害（詳後述）間，應
    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復未能證明上訴人未提前選
    擇自行平倉，乃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則上訴人依金保法
    第11條規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賠償；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
    第4項約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之期貨輔助交易人國票證券
    公司就其代理執行有關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
    則第3條第1項第4款「通知期貨交易人繳交追加保證金」業
    務所生之上開損害，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賠償責任，均屬
    有據。
　㈤損害賠償額：
　1.又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
    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
    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
    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
    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
    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
　2.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抵繳上限，致伊誤
    信而未能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業經認定如前。據
    此，上訴人主張其倘能即時自行平倉，即可取回109年3月12
    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2
    ,819元，亦不會於隔日因強制平倉而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3
    29元，故以上開兩項損害，作為本件請求賠償額之根據等語
    ；被上訴人則辯稱：以109年3月12日當日之結算價計算，系
    爭帳戶內之權益數確有1,141萬2,819元，但不代表砍倉時上
    訴人即可取回這些金額，實際要依市場之成交價而定，可能
    更高或更低等情（見本院卷㈡第11頁）。經核被上訴人前揭
    抗辯固非無據，即上訴人因自行砍倉可取回之數額，係依各
    筆期貨商品於市場上實際成交時之價格決定，而非逕以預估
    之權益數而定，然本件上訴人已證明其確實因被上訴人未充
    分說明而受有不能提早自行平倉之損害，僅因其客觀上並無
    下單指示平倉之事實，而不能證明實際受損害之金額，依上
    規定，自應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3.觀諸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本日餘額為
    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
    ，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有系爭帳戶該日買賣報告書可
    稽(見原審卷㈡第58至61頁），佐以期交所以111年9月16日台
    期結字第1110002804號函覆之名詞彙整表中，記載前開「本
    日餘額」係指當日帳戶餘額，不含部位損益；「未沖銷期貨
    浮動損益」為未實現期貨商品之損益淨額（見原審卷㈢第263
    頁）；「權益數」則為帳戶之淨值，含期貨部位損益及有價
    證券抵繳總額；及被上訴人自陳：上開買賣報告書內所載之
    「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意指系爭期貨商品當日尚未沖銷
    ，依當日收盤時期交所結算價計算後之損益金額，「權益數
    」則為當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本日餘額與未沖銷期貨浮動損
    益合計後之金額，表達投資人當時資產，本件即為當時上訴
    人系爭帳戶內資產之總價值。易言之，如上訴人當日（109
    年3月12日）收盤時，將所有系爭期貨商品平倉，將產生「
    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欄之虧損即-1,722萬7,800元，該虧
    損應自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扣除，故餘額即權益數欄所
    示之1,141萬2,819元可表達上訴人當時期貨帳戶之總資產等
    情（見原審卷㈢第191至193頁）。足認上訴人主張以109年3
    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1,141萬2,819元作為其如
    於該日收盤時自行平倉，所可取回之資產數額，並無不當。
    惟查上訴人係於該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建議以有價證券抵
    繳保證金之事實，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至早可能下單平倉
    之時間，約略亦為該日收盤前1、2分鐘，衡諸下單後通常尚
    需一段時間，始能實際成交，則本院參考期交所113年2月7
    日台期監字第1130000308號函覆本院關於000年0月00日下午
    開盤後1小時（即15時至15時59分59秒）台股期貨202003到
    期契約之每筆成交資料，由該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內之交易
    量以觀（見本院卷㈡第177至216頁），認本件如於收盤時下
    單應可於1小時內陸續成交，故本件以000年0月00日下午開
    盤後1小時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即10,337點（該回函說
    明三參照），作為上訴人於收盤前下單平倉其所有台指期貨
    102口後損益之計算基礎，應堪認允當。準此，以上開買賣
    報告書所載「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係以該日收盤後期交所
    公布之結算價即10,362點計算，則若依同日下午開盤後1小
    時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10,337點計算，差額即為25點，再以
    上訴人實際持有台指期102口計，則相較於收盤時之「未沖
    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以盤後1小時內成交
    之期貨平倉虧損即應再增加51萬元【計算式：（00000-0000
    0）×102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51萬元】；至於
    上訴人持有TPK-KY期貨共50口、穩懋期貨5口部分，則參考
    上開兩檔期貨品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價分別為38.5元、212.
    5元，相較於109年3月12日之結算價分別為42.15元、236元
    （見原審卷㈢第245、247頁），可能之平倉虧損將各自擴大
    為3萬6,500元【計算式：（42.15-38.5）×50口×200元（台
    指期每一點之規格）＝3萬6,500元】、2萬3,500元【計算式
    ：（236-212.5）×5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2萬3
    ,500元】。是以上訴人倘非屠莉莉告知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
    證金，而係於該時下單平倉系爭期貨商品者，其因此可取回
    之資產應為1,084萬2,819元（計算式：109年3月12日系爭帳
    戶「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
    1,722萬7,800元－51萬元－3萬6,500元－2萬3,500元＝1,084萬2
    ,819元)。另再加計本件上訴人如自行平倉，即不致於翌日
    遭強制平倉而須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元，本件上訴人所
    受損害數額共計1,472萬4,148元（計算式：1,084萬2,819元
    ＋388萬1,329元＝1,472萬4,148元），堪予認定。且本院徵詢
    被上訴人之意見後，被上訴人亦自認本件於無法得知實際損
    害金額之情況下，並無更好之計算方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
    ㈡第121頁），附此敘明。
　4.從而，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無法取
    回如其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後系爭帳戶內之資產價值1,
    084萬2,819元，及因遭強制平倉而額外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
    ,329元，共計1,472萬4,148元之損害等情，核屬有據；逾此
    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㈥再按民法第217條所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
    ，係指被害人若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
    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
    。是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
    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
    決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參照）。
    查被上訴人雖以：其為上訴人辦理抵繳屬無償行為，且上訴
    人進行投資，對於保證金之規則有知悉、遵守之義務；況上
    訴人於109年3月12日在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停留約1小
    時，時間充裕，應可對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定請求
    說明，期間亦可隨時下單砍倉，然其均未為之等詞，抗辯上
    訴人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金保法第10條規定並未區分有
    償、無償行為而異其適用，且該條已明定係金融服務業應就
    其提供之服務，向金融消費者盡說明及風險揭露義務，則被
    上訴人反以上訴人進入市場即負有知法義務、或應在說明不
    足時主動詢問云云，顯然於法無據。又上訴人既係因屠莉莉
    之錯誤資訊，而誤認其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應足以暫時
    維持其權益數，短時間內不致被強制平倉，又豈會自行下單
    砍倉，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可自行砍倉卻未為之，作為上訴人
    應自負其責之原因，亦無可取。是以被上訴人以前詞抗辯上
    訴人對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顯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起訴前，即曾以國
    票證券公司為相對人，依與本件同一原因事實，向金融評議
    中心提出申請，請求國票證券公司應賠償上訴人1,860萬4,8
    00元本息，經國票證券公司於109年10月13日收受上開申請
    書繕本（見原審卷㈠第44頁之郵件收件回執）；另國票期貨
    公司則自認係於111年1月7日收受本件民事訴之變更追加暨
    補充理由㈢狀繕本(見原審卷㈡第131頁），均視同已經催告，
    則上訴人併請求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
    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其已陳明係以先位請求不成立
    時，始為備位之請求（見本院卷㈠第77頁），本院既認其先
    位請求成立，僅賠償數額一部無理由，且先位之訴有理由部
    分，若與備位之訴併存，將致上訴人重複求償，應認備位之
    訴部分，本院無須審究論斷。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系爭受託契約
    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472萬4,14
    8元，及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
    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
    准許。又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
    2項，及追加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
    第188條規（約）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屬
    選擇合併關係，本院即無庸再審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
    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
    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之先位之訴既
    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其追加備位之訴部分為審究。又上訴
    人上訴有理由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
    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駁
    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
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
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
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麒倫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金上字第18號
上  訴  人  陳宏仁  
訴訟代理人  劉作時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陳正斌  
            謝鵬翔  
被  上訴人  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祥文  

訴訟代理人  林秀美  
            蔡榮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及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十四日起、被上訴人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八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肆佰玖拾萬捌仟元為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壹仟肆佰柒拾貳萬肆仟壹佰肆拾捌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於第二審得經他造同意後，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本文之意旨即明。上訴人於原審時，原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第11條及第10條、第7條第1項及第3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及第2項、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國票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票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下分別逕稱國票證券公司、國票期貨公司，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529萬4,148元本息，嗣於本院審理中，追加依其與國票期貨公司於民國108年6月11日簽訂之受託契約（下稱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第4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等規定為請求權基礎，為同一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㈡第27至29頁）；另追加主張因國票期貨公司未於109年3月13日開盤時即時執行代沖銷義務，致伊受有損害等情，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及第17條第1項約定、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追加備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等語（見本院卷㈠第57頁、卷㈡第263頁）。以上關於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追加，均為被上訴人所同意（見本院卷㈡第8至9頁），依上說明，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
　㈠伊前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期貨交易帳戶（帳號：000000-0，下稱系爭帳戶），因109年3月12日台指期貨盤中大幅走跌，伊原本預備砍倉，但經詢問國票證券公司（即國票期貨公司之交易輔助人）員工屠莉莉如何增加帳戶權益數，屠莉莉推薦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抵繳金額為股票市值之6成等語後，伊認以伊當時持有宏達電股票500張、TPK股票70張（下合稱系爭股票）總市值1,899萬7,000元，可抵繳6成之金額應為1,139萬8,200元，因此決定採行，並於同日下午3時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簽署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約定書（下稱系爭抵繳約定書），及提出系爭股票辦理抵繳。詎屠莉莉於翌日上午8時45分許，即以電話通知伊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低於30%，隨後又於同日上午8時58分許通知伊已強制砍倉，並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伊事後始知得辦理抵繳保證金之有價證券，係以市值之7成計，且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比率不得超過50%，故系爭股票之市值雖有1,899萬7,000元，但僅能抵繳當時結算保證金之一半即450萬元，而非以系爭股票總市值6成計之1,139萬8,200元。伊因被上訴人應告知而未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上限，致誤認以系爭股票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足以支應大盤漲跌，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否則伊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及無須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而不致受有以上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爰擇一依金保法第11條、第10條、第7條第1項、第3項、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224條、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4項、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2項及金保法第10條規定）、第188條等規定；並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民法第185條規定為連帶責任之依據，先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原告潘秀文受敗訴判決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經確定，非本件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㈡倘認上開請求為無理由，然依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期交所）106年4月13日臺期結字第10603002750號函（下稱期交所2750號函）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編號CA-21320（下稱CA-21320內控規範）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系爭帳戶風險指標低於30%時，即應執行代沖銷（即強制平倉），此屬類公法義務，無裁量餘地，而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一開盤即上午8時45分，風險指標即僅有21%，本應即執行代沖銷，被上訴人卻遲至同日上午8時58分13秒始實際執行代沖銷，違反上開規定，致伊受有差額之損害計306萬4,200元。爰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條、第17條第1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為期貨交易法第56條第5項規定、期貨商管理規則第2條第1項及第2項），追加備位起訴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均以：
　㈠就上訴人先位之訴部分：上訴人為免其帳戶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後之風險指標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故於同年月12日盤後至次日開盤前，催促屠莉莉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事宜，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該日下午當面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且兩造所簽訂之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亦載明「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屬該約定書之一部分，上訴人自不得主張被上訴人未告知。縱認未告知，亦不影響上訴人始終均係不想賣出，而無任何欲自行砍倉之意思，故其受有損害，實係出於其錯誤之投資決定，不能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退步言，即使依上訴人所主張抵繳無上限之情況進行設算，其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上午9時27分低於30%，倘於該時間始為砍倉，上訴人將多損失389萬4,100元，再若上訴人有以其他資金追繳保證金，則時至3月18日結算日，其所持有之期貨商品將繼續大跌至9,264點，損失將更加重，顯見上訴人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間不具因果關係。又上訴人主張之損害金額亦有不當，其帳戶之權益數額，並非其於砍倉時即可取回之款項，實際數額係依市場成交價而定，可能更高或更低，本件應由上訴人證明其確有下單，始可能以該時點取價計算。況上訴人催促被上訴人迅速為其辦理抵繳，又未曾就抵繳規則提出疑問或請求說明，就其所受損害之發生亦有過失。
  ㈡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代為沖銷係期貨商用以保護自己之權利，本非對上訴人應為之義務，且其係依期交所2750號函之要求，先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通知上訴人為盤中高風險帳戶，再於8時51分49秒以電話通知上訴人風險指標只有26，低於30要砍倉，惟因上訴人仍未補足保證金，故國票期貨公司於數分鐘後之8時58分13秒依規定執行代沖銷，乃屬合理作業時間，並無違反法令可言。況於其執行代沖銷前，上訴人亦得隨時自行下單砍倉，上訴人未自行砍倉，應自負盈虧，所受損害與被上訴人之行為無因果關係。縱有賠償責任，差額亦為217萬8,900元，而非上訴人所主張之306萬4,200元等語，以資抗辯。
三、除確定部分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為前述訴訟標的之追加，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29萬4,148元，及自109年10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追加備位起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306萬4,200元，及自112年4月20日民事上訴理由狀及證據調查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417至419頁）：
  ㈠上訴人於108年6月11日向國票期貨公司申請開立系爭期貨帳戶，並簽訂系爭受託契約（見原審卷㈠第268至296頁）。
  ㈡上訴人自109年2月6日起至同年3月12日止，以電子下單方式買賣期貨商品（詳如原審卷㈠第154至172頁所示）。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系爭帳戶共留倉計「TPK-KY期貨」50口、「穩懋期貨」5口及「台指期貨」102口（下合稱系爭期貨商品），系爭期貨商品之結算日為109年3月18日，系爭期貨商品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原始保證金為1,226萬6,950元、維持保證金為937萬760元、超額/追繳保證金為-85萬4,131元。上訴人已於109年3月13日收受109年3月12日、109年3月13日買賣報告書。
  ㈢上訴人與國票證券公司之營業員屠莉莉自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35秒起至同年月13日12時12分42秒間，有如原審卷㈠第232至266頁所示之對話紀錄（備註：原審卷㈠第244頁「客（即上訴人）：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可沒錢匯過去』」之譯文應修正為「客：我要去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還要準備多久，『我準備一點錢匯過去好了』」）。
　㈣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5時許，親自至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向國票期貨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並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見原審卷㈠第324至328頁）。
  ㈤上訴人分別於109年3月13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自上訴人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號）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國票期貨公司於同日14時6分30秒，將系爭股票匯回上訴人集保帳戶。
  ㈥國票期貨公司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44秒發送簡訊至上訴人留存之手機通知盤中高風險帳戶；屠莉莉於同日上午8時51分49秒再以電話通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為26，低於30要砍倉。嗣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8分許，因系爭期貨商品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30%，國票期貨公司代為沖銷系爭期貨商品，於當日期貨交易收盤時，上訴人無未平倉部位，當日期貨平倉損益為-3,251萬1,900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0元、權益數為-388萬1,329元，上訴人並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其已於109年3月17日繳納。
五、上訴人先位主張：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即折扣比率）、上限等重要內容，致其誤認得抵繳之保證金數額，而未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因而受有原帳戶權益數及因遭強制平倉追繳保證金合計1,529萬4,148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㈠按「金融服務業與金融消費者訂立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契約前，應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明該金融商品、服務及契約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第一項金融服務業對金融消費者進行之說明及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但不限交易成本、可能之收益及風險等有關金融消費者權益之重要內容；其相關應遵循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金融服務業違反前二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第11條定有明文。又依前揭第10條第3項授權主管機關制定之「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說明及揭露辦法)第7條、第9條規定，其說明及揭露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並應留存相關資料。
　㈡本件上訴人與國票期貨公司簽訂系爭受託契約，委託國票期貨公司從事期貨商品交易，國票期貨公司再以國票證券公司為其期貨交易輔助人；而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國票證券公司代理國票期貨公司執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各款業務，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受託契約可稽（見原審卷㈠第282至284頁）。足認國票期貨公司就其提供之金融服務，對上訴人應負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1項、第3項所定之說明義務，倘國票期貨公司或其期貨交易輔助人即國票證券公司有因違反上開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國票期貨公司即應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國票證券公司亦應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賠償 。
　㈢上訴人主張其委託國票期貨公司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時，被上訴人事前未充分告知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詢問關於風險指數為76之意思，營業員屠莉莉告知若低於30公司即會全剁掉（即強制平倉），請上訴人存放多一點錢至系爭帳戶；同日13時32分許，上訴人又致電主動詢問，若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錢最快何時會下來，屠莉莉答覆一定是明天，且無法確保能否趕上隔日第一批送件（即上午8點前），上訴人表示以當時期貨的跌勢擔心來不及後，屠莉莉遂稱「還有一個方式，就是你可以把，因為期貨有沒有，你可以拿現貨來押。」、「（什麼現貨？拿股票？）拿股票來押，來嘟（即台語「來抵」之意）、來嘟，可以把你的期貨維持率提高。」，上訴人聽聞後旋即表示同意，並於同日15時14分許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當場簽立系爭抵繳約定書、非當面辦理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交易保證金同意書，並於翌日8時8分26秒、8時11分24秒先後自其集保帳戶將宏達電股票50萬股、TPK-KY股票7萬股匯入國票期貨公司帳戶以辦理系爭期貨商品之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間之電話錄音譯文、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翻拍照片6張、系爭抵繳約定書、期貨相關作業轉帳申請書2紙及期貨相關作業轉帳明細查詢單可稽（分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卷㈡370至380頁、卷㈠第324至328頁、第332至334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前揭不爭執事項㈢㈣㈤）。足見上訴人主張其原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採行等語，應屬可信。準此，被上訴人提供上訴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建議，進而與其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依上說明，自應向上訴人充分說明該項抵繳作業之重要內容，並充分揭露其風險，方得謂已盡其說明義務。
　2.又依110年3月26日修正前之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第3條第2項規定：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其有價證券種類，應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其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下稱抵繳比例）由本公司訂定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見本院卷㈡第424頁)。再依108年3月28日修正施行之期交所結算保證金收取方式及標準第2-3條規定：本公司辦理股票抵繳保證金作業，盤中按當日證券市場開盤參考價，盤後按當日證券市場收盤價，以30%折扣比率折減後為評價價值（見本院卷㈡第425至426頁）；另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以103年7月21日金管證期字第1030025389號函發布之核定有價證券抵繳期貨保證金之抵繳標的第3條規定：期貨結算會員抵繳之有價證券占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比例不得超過50%（見本院卷㈡第433頁）。可知依當時有效之法令，期貨商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係按股票市值之7成為評價價值，且可抵繳之金額，不得超過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衡諸以上內容，涉及金融消費者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實際數額計算，對其風險評估、利弊盈虧至關重大，當屬金保法第10條第1項所稱之契約重要內容無誤，被上訴人於訂立系爭抵繳約定書前自應予告知。
　3.惟觀諸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起，至同日15時14分許上訴人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辦理抵繳作業前，與上訴人間之所有對話內容，均未見屠莉莉曾告知上訴人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最多僅得抵繳「應繳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36頁）；甚且由其關於評價價值，尚錯誤告知為「直接拿，打6折喔」、「一律打6折喔」，而非正確之7折以觀，可見屠莉莉對該抵繳作業相關規則並非熟悉，堪信上訴人主張屠莉莉於電話中均未告知上開抵繳上限一情非虛。被上訴人對此亦始終無何否認，益徵其實。
　4.再查，綜觀國票期貨公司與上訴人訂定之系爭抵繳約定書之完整內容，亦無任何關於上述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之記載。被上訴人雖以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甲方（即上訴人）以有價證券辦理抵繳交易保證金或權利金，應依期交所『期貨商、結算會員辦理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等語（見原審卷㈠第324頁），作為其已盡說明義務之證明。然查，系爭抵繳約定書並未將上開作業要點列為契約附件，且依前所述，關於有價證券抵繳之種類、評價價值及抵繳上限等重要事項，亦未直接規範於上開作業要點之中，須逐一參照其他子法或行政函釋，始可得知悉（詳如前開2.所載），則依通常客觀情形，對於一般不具期貨專業或法律專業之金融消費者而言，實無從期待僅憑上開概括條款，其於訂定契約前，即應可得知悉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則。是以，縱使系爭抵繳約定書第1條業已記載如上，亦顯不符合前揭金保法第10條第3項、說明及揭露辦法第7條所定其說明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為之」或「顯著字體或方式表達」之要求。被上訴人以此抗辯其事前已充分告知上訴人抵繳評價價值及上限云云，實不足取。
　5.被上訴人又辯稱：國票證券公司櫃檯人員吳文群已於000年0月00日下午親自向上訴人口頭說明，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規則係以股票市值7折計算，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及揭露辦法第9條規定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其說明之經過，提出留存之資料以實其說。而查，被上訴人雖提出該日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櫃臺錄影畫面截圖6張為證（見原審卷㈡第370至380頁），但依該等畫面截圖，至多僅足以證明上訴人當日確有親自前往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全程約有1小時，且過程中曾與屠莉莉、吳文群2人交談等情，惟雙方談論內容究竟為何，屠莉莉或吳文群有無清楚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上限，尚無從得知，被上訴人徒憑上訴人時間如此充裕，衡情就攸關自身權益之抵繳評價價值、上限等相關規定應已問妥云云，顯屬臆測之詞，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又舉上訴人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51分許之電話錄音譯文，屠莉莉告知上訴人系爭帳戶風險指標只有26時，上訴人質疑「有算質押了嗎」，屠莉莉再告知「有算進來啦，你質押進來只能保證金的一半阿，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後，上訴人均無提出任何質疑，當天雙方後續通話中，仍未表示異議乙情（見原審卷㈠第256至257頁），辯稱可見上訴人早已知悉抵繳上限為保證金之一半云云，惟細繹上開8時51分許之對話內容，上訴人經屠莉莉告知風險指標僅有26時，即曾先質疑「我押進去怎麼會有26」（真意應為怎麼會僅有26）、「應該你看有算質押了嗎」等情，可見其當時係認知與其內心預期有落差，而屠莉莉回覆「質押進來只能有保證金的一半阿」等語時，旋即有電話插撥，故屠莉莉表示「我先接一下插撥」，上訴人方稱「恩」，後續該通電話即中斷，自難認上訴人當時係因明知有價證券抵繳上限僅為結算保證金之一半，故而未表異議；至當日後續對話，雙方雖僅就應追繳之保證金數額及系爭股票能否領回等問題進行討論，而未就抵繳上限予以爭執，然衡諸當日上訴人遭強制平倉，事發突然，且其於第一時間尚未能釐清實際抵繳金額若干、風險指標如何計算等節，則其未予即時反映，亦不足以推論其係因主觀上已然知悉方未予爭執。此外，被上訴人經本院闡明後，仍未能提出其他佐證（見本院卷㈡第248頁），所辯自難予採信。
  6.況依前所述，金融服務業之說明義務，係指充分說明，即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程度為必要，並非凡以有說明即足。依上訴人所提出其與屠莉莉、吳文群事後於109年3月16日對話錄音譯文所示，吳文群曾自陳：我有當面告訴你說，這是7折打一半，我有告訴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講的時候你沒聽到，我不知道，我只有簽完字我就走了；我就是負責跟你說大概，最後會有莉莉跟你說等語（見原審卷㈢第9、40頁）；於109年4月22日之對話中另稱：我自己不確定有沒有講結算這兩個字、其實莉莉沒有跟你講到這一塊，電話錄音也沒有等語（見原審卷㈢第147、148頁）；屠莉莉則於109年3月28日與上訴人之對話中表示：(莉莉我問你，你那時候不知道這個質押進去只能夠3.5%嗎？)我沒有，沒有那個腦袋算3.5趴，只知道7折的一半，結算保證金的一半，我沒有算；那時候她（指吳文群）說會打7折，結算保證金的一半的時候，我也是聽過去，我也沒有想過我要算一下等語(見原審卷㈢第49、51頁)。互核以上二人之說法，可知縱使如吳文群自稱其有當面向上訴人告知股票7折打一半等語，語意亦非明確，當天復未進行試算，亦難以確認上訴人以系爭股票可得抵繳之具體情形，自難遽認吳文群已充分向上訴人說明上開抵繳規則。
　7.基上，上訴人依其與屠莉莉於109年3月12日之電話錄音譯文及系爭抵繳約定書等，主張被上訴人與其訂定該抵繳約定書前，未充分告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評價價值及可抵繳上限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等重要契約內容等情，洵非無據；被上訴人未能提出其依法應留存之證明，空言吳文群已當面告知上訴人上情云云，所辯尚不足採。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評議中心）亦以被上訴人未能證明其事前確有充分說明及揭露前揭重要契約內容，而認定國票證券公司應對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有該中心109年度評字第2370號評議書可考（見原審卷㈠第48至60頁），可資參照。
　㈣按金保法第11條規定，金融服務業違反第10條規定，致金融消費者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金融服務業能證明損害之發生非因其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之商品或服務適合度或非因其未說明、說明不實、錯誤或未充分揭露風險之事項所致者，不在此限。本件被上訴人確有違反金保法第10條規定情事，既如前述，則被上訴人欲主張免責，即應證明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惟查：
　1.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0時12分許致電國票證券公司時，原本不知得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係經屠莉莉介紹後始決定採行等情，業如前述，堪信上訴人主張其事前並不瞭解該制度之相關規定等語非虛。
　2.再依上訴人原本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所詢問之重點為錢何時下來、能否趕在翌日第一批作業時送出申請單；及上訴人依屠莉莉建議決定改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後，該日下午仍一再向屠莉莉確認翌日上午一開盤時是否即可辦妥抵繳作業（上訴人口述時誤稱為質押），並多次向屠莉莉詢問其權益數，及表達其對大盤持續走跌之擔憂等情，有上訴人與屠莉莉之電話錄音譯文可考（見原審卷㈠第232至250頁）。可知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時，已預見隔日開盤後指數可能崩跌，倘不能盡早於隔日上午開盤時即增加其帳戶內之保證金數額，可能於隔日盤中即遭強制平倉。故在此情況下，以一般理性投資人之判斷，當不能排除在資金無法即時到位時，選擇自行提前平倉以阻止風險擴大之可能性。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考慮以股票辦理不限用途款項借貸時，既仍對於款項何時下來一事有所顧慮，則衡情其當時應非無考慮以其他方式籌資，甚或選擇提前自行平倉之可能。並參酌系爭股票當時市價總值1,899萬7,000元，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㈡第249頁），則倘以屠莉莉當時口頭告知上訴人之抵繳係打6折計算，而未有抵繳上限以觀，上訴人主觀上預期系爭股票可抵繳之保證金數額將高達1,139萬8,200元（1,899萬7,000元×0.6＝1,139萬8,200元），此與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3日上午8時45分時結算保證金為900萬3,000元（見本院卷㈠第427頁），故依前揭規定，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數額上限僅有約450萬元，差額近690萬元，顯然相去甚遠，以上訴人當時持有台指期貨102口，每點之契約價值為200元，即每下跌1點，影響即為2萬0,400元計算，則上開保證金之差額，對於大盤下跌之支撐力道即可能差距有338點之多，自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之理性判斷甚明。換言之，若非屠莉莉在上訴人尚未決定時，主動建議可以股票抵繳保證金，且誤未告知抵繳有上限，即為結算保證金總額之一半一事，致上訴人憑藉上開錯誤資訊，而決定採行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以上訴人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帳戶內權益數尚有1,141萬2,819元，並未全部虧損殆盡，而當時國內外股市連日崩跌，可預測翌日行情亦不甚樂觀等客觀情狀，尚無法認為上訴人主張其於接受屠莉莉建議前，原本即有考慮自行平倉，以降低損失之可能性乙節，純屬虛構，是以上訴人主張其係因誤信屠莉莉上開建議，選擇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致未於上開時間自行平倉，因而受有無法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及事後遭追繳保證金之損害等情，並非全然無憑。被上訴人否認上開損害與其行為有關，依上說明，即應由被上訴人就此負舉證責任。
　3.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始終未表示有要平倉，否則隨時可以下單云云，惟上訴人究竟有無此意思，乃隱藏於其內心，縱未表示於外部，亦不能否定其內心無此想法，前揭抗辯顯不可採。被上訴人又謂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權益數僅剩1,141萬2,819元，次日上午8時45分開盤時，因系爭期貨商品跌價跳空，權益數已成-191萬3,981元，可證上訴人損害發生之原因，係因其自身對於系爭期貨商品之投資錯判價格趨勢，與伊有無告知抵繳上限無關云云，然查系爭期貨商品縱使價格一路走跌，倘若上訴人有機會能於損害擴大以前，自行平倉予以停損，相較於繼續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而在價格更低時遭強制平倉而言，仍可有效減少損害之金額，不能謂為未因此受有損害，以國內期貨收盤時間為13時45分，本件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告知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因而決定採行等情，有被上訴人自行製作之前揭電話錄音譯文可考，尚難遽認即使屠莉莉未告知上開錯誤資訊，上訴人亦必然無法先行平倉而得以避免受有本件嗣後遭強制平倉所生之損害。
　4.再者，被上訴人雖以：縱使依上訴人主張，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以6折計，且沒有抵繳上限之方式進行設算，系爭帳戶之風險指標亦會於109年3月13日9時27分時成為29.87%，因低於30%而遭強制平倉，倘本件於斯時砍倉，則上訴人將再多損失389萬4,100元(試算式詳如本院卷㈠第427至429頁)，否定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與其上開錯誤告知之行為有關云云。惟查上訴人係主張倘其事前知悉正確抵繳上限，即不會委託辦理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會選擇自行平倉，業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以其錯誤告知之結果，推論上訴人反而會因此虧損更多云云，乃導果為因，不足採憑。被上訴人再以系爭期貨商品原定於109年3月18日到期結算，倘非因其及早砍倉，上訴人持有系爭期貨商品至到期日時，損失亦僅會加劇一節，依上所述，所辯亦顯無理由。至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雖回覆原審法院稱「（當天若陳宏仁沒有被砍倉，陳宏仁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是。......陳宏仁如果沒有被砍倉是要繼續持有系爭期貨」等語（見原審卷㈡第72頁），惟該問題之前提係建立於倘若109年3月13日未遭強制平倉之假設上，與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損害係其未能提前自行平倉之事實假設，並不相同，且上訴人隨後亦表明「我原本是要砍倉，後來屠莉莉跟我說只要拿股票來抵押，就不會被砍倉」等語明確，此有該日筆錄可稽（見同上頁），故被上訴人執此抗辯足見上訴人並無砍倉之意思云云，要與上訴人之真意不符，洵無可取。　
　5.是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前述未充分說明之情事，與上訴人因誤信而未選擇自行平倉，因此所受之損害（詳後述）間，應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上訴人復未能證明上訴人未提前選擇自行平倉，乃非因其未充分說明所致，則上訴人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賠償；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國票期貨公司之期貨輔助交易人國票證券公司就其代理執行有關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通知期貨交易人繳交追加保證金」業務所生之上開損害，與國票期貨公司連帶負賠償責任，均屬有據。
　㈤損害賠償額：
　1.又按關於損害賠償之數額，固應視其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以定其標準。惟倘在損害已經被證明，而損害額有不能證明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形，為避免被害人因訴訟上舉證困難而使其實體法上損害賠償權利難以實現，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以兼顧當事人實體權利與程序利益之保護，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
　2.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抵繳上限，致伊誤信而未能選擇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業經認定如前。據此，上訴人主張其倘能即時自行平倉，即可取回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即帳戶之清算值）1,141萬2,819元，亦不會於隔日因強制平倉而遭追繳保證金388萬1,329元，故以上開兩項損害，作為本件請求賠償額之根據等語；被上訴人則辯稱：以109年3月12日當日之結算價計算，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確有1,141萬2,819元，但不代表砍倉時上訴人即可取回這些金額，實際要依市場之成交價而定，可能更高或更低等情（見本院卷㈡第11頁）。經核被上訴人前揭抗辯固非無據，即上訴人因自行砍倉可取回之數額，係依各筆期貨商品於市場上實際成交時之價格決定，而非逕以預估之權益數而定，然本件上訴人已證明其確實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不能提早自行平倉之損害，僅因其客觀上並無下單指示平倉之事實，而不能證明實際受損害之金額，依上規定，自應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3.觀諸系爭帳戶於109年3月12日期貨交易收盤時，本日餘額為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權益數為1,141萬2,819元，有系爭帳戶該日買賣報告書可稽(見原審卷㈡第58至61頁），佐以期交所以111年9月16日台期結字第1110002804號函覆之名詞彙整表中，記載前開「本日餘額」係指當日帳戶餘額，不含部位損益；「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未實現期貨商品之損益淨額（見原審卷㈢第263頁）；「權益數」則為帳戶之淨值，含期貨部位損益及有價證券抵繳總額；及被上訴人自陳：上開買賣報告書內所載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意指系爭期貨商品當日尚未沖銷，依當日收盤時期交所結算價計算後之損益金額，「權益數」則為當日收盤時，系爭帳戶本日餘額與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合計後之金額，表達投資人當時資產，本件即為當時上訴人系爭帳戶內資產之總價值。易言之，如上訴人當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將所有系爭期貨商品平倉，將產生「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欄之虧損即-1,722萬7,800元，該虧損應自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扣除，故餘額即權益數欄所示之1,141萬2,819元可表達上訴人當時期貨帳戶之總資產等情（見原審卷㈢第191至193頁）。足認上訴人主張以109年3月12日收盤時系爭帳戶內之權益數1,141萬2,819元作為其如於該日收盤時自行平倉，所可取回之資產數額，並無不當。惟查上訴人係於該日13時43分許經屠莉莉建議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事實，已如前述，可知上訴人至早可能下單平倉之時間，約略亦為該日收盤前1、2分鐘，衡諸下單後通常尚需一段時間，始能實際成交，則本院參考期交所113年2月7日台期監字第1130000308號函覆本院關於000年0月00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即15時至15時59分59秒）台股期貨202003到期契約之每筆成交資料，由該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內之交易量以觀（見本院卷㈡第177至216頁），認本件如於收盤時下單應可於1小時內陸續成交，故本件以000年0月00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間之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即10,337點（該回函說明三參照），作為上訴人於收盤前下單平倉其所有台指期貨102口後損益之計算基礎，應堪認允當。準此，以上開買賣報告書所載「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係以該日收盤後期交所公布之結算價即10,362點計算，則若依同日下午開盤後1小時成交量加權平均價為10,337點計算，差額即為25點，再以上訴人實際持有台指期102口計，則相較於收盤時之「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為-1,722萬7,800元，以盤後1小時內成交之期貨平倉虧損即應再增加51萬元【計算式：（00000-00000）×102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51萬元】；至於上訴人持有TPK-KY期貨共50口、穩懋期貨5口部分，則參考上開兩檔期貨品於109年3月13日開盤價分別為38.5元、212.5元，相較於109年3月12日之結算價分別為42.15元、236元（見原審卷㈢第245、247頁），可能之平倉虧損將各自擴大為3萬6,500元【計算式：（42.15-38.5）×50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3萬6,500元】、2萬3,500元【計算式：（236-212.5）×5口×200元（台指期每一點之規格）＝2萬3,500元】。是以上訴人倘非屠莉莉告知可以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而係於該時下單平倉系爭期貨商品者，其因此可取回之資產應為1,084萬2,819元（計算式：109年3月12日系爭帳戶「本日餘額」2,864萬0,619元＋「未沖銷期貨浮動損益」-1,722萬7,800元－51萬元－3萬6,500元－2萬3,500元＝1,084萬2,819元)。另再加計本件上訴人如自行平倉，即不致於翌日遭強制平倉而須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元，本件上訴人所受損害數額共計1,472萬4,148元（計算式：1,084萬2,819元＋388萬1,329元＝1,472萬4,148元），堪予認定。且本院徵詢被上訴人之意見後，被上訴人亦自認本件於無法得知實際損害金額之情況下，並無更好之計算方式等語在卷（見本院卷㈡第121頁），附此敘明。
　4.從而，上訴人主張其因被上訴人未充分說明，而受有無法取回如其於109年3月12日自行平倉後系爭帳戶內之資產價值1,084萬2,819元，及因遭強制平倉而額外追繳之保證金388萬1,329元，共計1,472萬4,148元之損害等情，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則無理由。　　　
　㈥再按民法第217條所謂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係指被害人若能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乃竟不注意，致有損害發生或擴大之情形而言。是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應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號判決參照）。查被上訴人雖以：其為上訴人辦理抵繳屬無償行為，且上訴人進行投資，對於保證金之規則有知悉、遵守之義務；況上訴人於109年3月12日在國票證券公司新莊分公司停留約1小時，時間充裕，應可對有價證券抵繳保證金之相關規定請求說明，期間亦可隨時下單砍倉，然其均未為之等詞，抗辯上訴人為與有過失云云。然查，金保法第10條規定並未區分有償、無償行為而異其適用，且該條已明定係金融服務業應就其提供之服務，向金融消費者盡說明及風險揭露義務，則被上訴人反以上訴人進入市場即負有知法義務、或應在說明不足時主動詢問云云，顯然於法無據。又上訴人既係因屠莉莉之錯誤資訊，而誤認其以系爭股票抵繳保證金，應足以暫時維持其權益數，短時間內不致被強制平倉，又豈會自行下單砍倉，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可自行砍倉卻未為之，作為上訴人應自負其責之原因，亦無可取。是以被上訴人以前詞抗辯上訴人對本件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顯無理由。
  ㈦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起訴前，即曾以國票證券公司為相對人，依與本件同一原因事實，向金融評議中心提出申請，請求國票證券公司應賠償上訴人1,860萬4,800元本息，經國票證券公司於109年10月13日收受上開申請書繕本（見原審卷㈠第44頁之郵件收件回執）；另國票期貨公司則自認係於111年1月7日收受本件民事訴之變更追加暨補充理由㈢狀繕本(見原審卷㈡第131頁），均視同已經催告，則上訴人併請求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就上訴人追加備位之訴部分，其已陳明係以先位請求不成立時，始為備位之請求（見本院卷㈠第77頁），本院既認其先位請求成立，僅賠償數額一部無理由，且先位之訴有理由部分，若與備位之訴併存，將致上訴人重複求償，應認備位之訴部分，本院無須審究論斷。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主張依金保法第11條規定、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上訴人1,472萬4,148元，及國票證券公司自109年10月14日起、國票期貨公司自111年1月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2項，及追加依系爭受託契約第17條第1項、民法第544條、第188條規（約）定，對被上訴人為同一聲明之請求，因屬選擇合併關係，本院即無庸再審酌。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超過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然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上訴人之先位之訴既有理由，本院即毋庸就其追加備位之訴部分為審究。又上訴人上訴有理由部分，兩造各自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上訴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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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萍
                            法  官  陳杰正
                            法  官  吳若萍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不得上訴。
被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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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麒倫
　
　　　　


